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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本

發文方式：電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檔 號： 

保存年限：

函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林立青
電 話 ：（02)2361-8577轉477
電子信耜：a f ⑯ judicial, gov. tw

受 文 者 ：内政部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24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90018663號

速 別 ：普通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860號王光祿聲請解釋案，請 

就說明二至四所列事項，於函到1個 月 内 惠 復 ，俾供審理之 

參 考 ，請 查 照 。

說明：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已於109年6月1 0曰修正公布第4條 、

第7條至第9條 、第20條 、第20條之1及第25條 ，其中除第20 

條第3項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上開修正條文自公 

布 曰施行。請檢附本次新舊條文修正對照表及其總說明與修 

法 理 由 。

三 、 新法第20條第3項 規 定 ：「第一項之自製獵搶、魚搶之構造、 

自製獵搶彈藥，及前二項之許可申請、條 件 、期 限 、廢 止 、 

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國防部定之。」請檢附該條文所稱管 

理辦法之條文内容與立法說明，若有相關資料（如草案） ，

亦請惠予提供。

四 、 檢附旨揭案聲請書影本1份 ，請就其指摘之事項，就其爭議 

是否因新法之修正而可獲得如何之解決，以及如果該案件發 

生於新法修正公布後，應如何適用新法，惠予表示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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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 ：内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 
副本 *

電子交換：内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

9 百 q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函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聯絡人：王冠邦

電話：（02)2351-5441 #666 

傳真電話：（02)2321-7661 

電子信箱：gbwang@forest.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

裝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曰

發文字號：農授林務字第109G2270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說明三、四（1〇917〇〇〇〇1633_1〇9〇2 27〇31_1〇9〇2〇1 1 3 7 8 -〇1.0(11: 、1〇917〇〇〇〇163
3_1090227031J 09D2011379-01.pdf)

主 旨 ：貴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860號王光祿聲請解釋案， 

囑查相關事項，敬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

訂 一 、依據貴院秘書長109年6月24日秘台大二字第1090018663號 

函辦理。

二 、查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獵捕野生動 

物 ，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五 、使用獵搶以外之其他 

種類槍械 依文義解釋，獵捕野生動物，本即得以獵

搶 為 之 ，爰上開規定不因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09年6 

月10日修正公布而受影響，合先敘明。

& 三 、有關93年2月4 日修正公布增訂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 

1第1項規定與94年2月5 日制定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 

條第2項（現行法改列第3項 ，主旨相同）規 定 ，兩部法律間 

，就 「自用」部分之適用關係，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本會業 

於106年6月8 日以原民經字第10600235541號令及農林務字 

第1061700971號令會銜發布（附件1 )，核釋野生動物保育

檔 珑 ：

保 存 年 限 ：

第I 頁 ，丼2頁

mailto:gbwang@forest.gov


t m

裝

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 

祭 儀 ，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 ，包括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規定，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基 

於自用之非營利目的而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 

。前述之「自用」 ，係指非籍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 

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

四 、另據106年2月7 曰最高法院106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附件2)略 以 ，原住民未經向主管機關申請，基於其傳統文 

化 、祭 儀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不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41條第1項第1款之刑罰規定。

正 本 . 司 法 院

副本:||獅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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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報 第 0 2 3 卷 第 1 0 5 期  2 CU7 0 6 0 8  内 政 篇

原住民族委員會 i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V

中華民國106年 6 月 8 日 

原民經字第丨0600235541號 

農林務字第1061700971號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核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定 

「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j ，包括依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基於自用之非營利目的而獵捕、宰殺或利用 

野生動物之行為。前述之「自用」 ，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 

之用。

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 

lcyang - Parod

主任委員林聰賢



首 頁 ， 資 訊 查 詢 服 務 ， 民 、 刑 事 庭 會 議 決 議  > 刑 事 庭 會 議 決 議

最 局 法 院 一  ◦ 六 年 度 第 二 次 刑 事 庭 會 議 決 議

會議0 期 

166/2/7

討論享項：

壹、一〇五年刑議字第五號提案（臺灣高等法院聲所屣法院一〇 

四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二十號）

院長提議：

原住民未經向主管機關申請 > 於豐年祭期間，基於其傳統文 

ft： •祭繁，持自製之撒搶•上山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赛灣水鹿（ 

學名： R u s a  u n i c o l o r  s w i n h o e i )及山亮（學名：M u n t i a c u s r e e  

v e s i  m i c 「ii「u s ) 各二隻，是否逵反野生動物保脔法第四~f"一條 

贫 t自笫一款之規定7

甲说：肯定說。（應依野生勤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2 規足處罰）

野生勤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雖規定：「台灣原住 

民族基於其俥統文化、祭儀，而有逾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 

物之必耍者•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 

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j 但同條第二項復規定：「前 

項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蛵芏管機關核准*其 

申諝程.序、撤捕方式、獵捕動物之_ 類 、數量、獵捕期間， 

區域及其他應遵M .5項之辦法，由中夫■主青機關會同中央原 

注民族主管機關定之u 足昆台灣原住民族之獵浦•宰殺或 

利用野生勁物•除須基於傅统文化■祭儀必要外 > 尚須經主 

管機關核准，始不受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 

技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此觀諸第二項首揭「前 

項獵捕、莘殺或利屈野生動物之行為」等字益明•自無認該 

條第一、二項係分別規定而適用之餘地。（一〇—年度台上 

字第二五七二號判決参照）。亦即若原住民未經申請許可■

縱令係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仍應依 

野生勤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軟之規定處E 。

乙說：否足說。（不遑反野生動物保育&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M 罰規定）

(—) 「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幸 

殺或為其他利吊◊ 但有下列情形2 — |不在此限：_  *族 

群量逾越環境容許童者，二、基於學術硏究或教育目的*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固為野生動物保菏法第十八條 

第一項定有明文。然台灣M 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 

*而有獵插、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 

十f 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 九條第一項各款規 

定之限制。此亦經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四口增訂公布之同法 

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明定。該條第二項並規定「前項 

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勤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其 

申諳程序、獵捕方式、槪捕動物之種類•數m  *獵捕期間 

■區域及其他F S 遵循事項之辦法 > 山中央主管憷關會同中I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J 1衣此_即認台灣原丨主民族如 

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撖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 

之必要者1無論係一般或保育類野生動物•均無同法第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僅課以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義 

務，以為管理。而同法第五十一條之一規定「原住民族逄 

反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T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撤捕 

*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供傳統文化、祭儀之用或 

非為買» 者■處新台幣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_但首 

次違反者•不。」即係就其違反此申諝核准義務者•課 

以行政處罰。雖該條項文字指稱「一般類野生勖物」，似 

未包含保育類野生動物，然依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下稱農委會）基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投權規定，於一〇—年六月六日訂頒之「原住民族 

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J 1其第六條第二項關於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 

要』而獵補k 宰殺、利用野生動物之種類，其中除一般類 

野生動物外 > 列為「其他應予保育」之保育類野生動物「 

山羌」、屣「珍責稀有」之保肓類野生動物「台灣水鹿」 

、「台灣野山羊（長》山羊）J ，亦包含在内。此似徴原 

住民族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條之一規定t 因基於傳 

統文化，粲儀需要*有獵捕、宰殺•利ffl野生動物，而依 

同條第—項規定，得申請許可獵捕、宰般、利用之野生動 

物 _並不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1保育類野生勤物t 亦包含 
在内♦ 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五十一條之一_關於原住民族 

因傳統文化、祭儀之用，非為買貲，未經申請許可1而撒 

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應課以行政罰之規定， 

其中「一般類野生動物」是否係立法文字之疏誤所致？不 

無疑菽。且倘如野生動物保肓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僅 

t g 權主管行政機關就原住民族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 

生動物之相關許可事項訂定法規命令，未包括保肓類野生 

動物•則農委會所訂頒上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 

儀锯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勤物管理辦法」•其附表關於原 

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d 寻獵補、宰殺、利用之 

動物種類_何以將列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山羌，台灣 

水鹿•台灣野山羊•亦包含在内？不無疑問，又依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二+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原住民族基於其偁 

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 

不受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之限制•原無區分一般類野生動物或保育類野生 

動物•若僅以野生勤物保育法第五+—條之一關於行政處 

罰規定，對保育類野生動物未予涵蓋在内•逕認所為係違 

反野玍動物保育法第+ 八條第一項規定，而論以同法第四 

+ —條第一項第一 I 二款之罪，此與野生動物保肓法第二 

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將原住民族S 於其傳統文化、祭 

儀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必要，所為獵捕、宰殺或 

利用野生動物（包含一般類及保育類）之行為•予以除罪 

之立法意旨、似有不符，〔一〇二年度台上字第三五四一 

號判決•参照）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於立法時，立法院雖曾為



?4帶決_請：「有關m 二十一條之一笫二項之产可辦去， 

應特別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飲食文化|對 『一般類野生S i  

物』之種類、區域、及數置予以妥缝訂定」，而僅要求主 

管機關對「一般顋野生動物」有關事項|應特别尊重原住 

民族之傳統飲食文化，為妥適訂定；另野生勤物保育法第 

五H —■條之一，就上開違反丨司法第二H  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未經許可獵浦「一般類野生動物」者 f 課以行政罰之 

規定，耵排除陆竞類野生動物在内。據卜.觀之_ .立法者對 

原住民族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條之一之規定，而 

M  4果育頻野生動物」者之處罰•似有f呆留，且對原住民 

族違法獵捕一般頡野生動物者課以行政罰，而獵捕「保-肓 

類野生動吻，者未予處罰•亦不合理，又或有謂排除原住 

民族獵m 保肓頻野生動物之處罰，亦不足以保護物m 多樣 

性之法益等情。惟查：合鸾原住民族，依據該法第二+ — 

條Z —第一項之規定，旦符合農妥會所訂頒"■原佐民族基 

於傳統文(h 及祭儀需要獵拥宰殺利闬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之㈧ 容（包估季節、祭典、獵捕區域、獵捕之野生動物域 

類等事項而撤捕野生動物之行為，與「原住民族V 違 

反農委會上開辦法規定之事項•獵捕野生動物」•而違 

反該第二+ —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及「『非原住民族J  

逞反野生動物保育法其他規定，任S 濫捕野生動物」，而 

違反同法其他規定之情形不同•不可同視。且如前所述， 

野生勤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1已自同法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五款移列，而單獨立法1明定台洚原庄民族 

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 M 有撒捕野生勛物之必要者•「 

不受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睇第 

—項各款規足Z 限制」，用以特別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统魃 

捕义化。則合湾原住民族1依同法第二十…條之一第一項 

之規定•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Z 獵捕行為 > 自不得漠視 

上開規定，及詼條單獨立法以加強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之S 旨1再以違反上開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之有關規定為 

由，逕依該法第四+ —條各款予以處罰（一〇四年度台上 

字第二四三號判決參照）。

以上二說，以何説為當1請公決，

决議：採乙說。

民國九十囚年二月五曰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落實 

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 

共榮之族群關係，其中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明 

定原住民基於傳统文化、祭儀得在原住民族地區皎法從事 

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並未將保育類野生動物 

排除在外。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於九 

十三年二月四曰自第二+—條第五款移列而單獨立法，亦 

明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_而有锻捕「野 

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1第十八條 

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用以将別保護 

原住民族之傳统獵捕文丨b  4是原住民族於其傳統文化、祭 

儀期閭‘若供各該傳統文化*祭儀之用•且符合故野生動 

物f呆胥法第二十--條之一第二項授權規定而訂頒之「原住 

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粲儀需要獮捕宰殺利用野主動物管理



辦法」第六條及其附表之各項規定，盧事先未經H 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持6 製撤槍獵捕屣上開辦法第六條第二項附 

表所列准許搠捕之保育頸野生動物f 山羌」* 「台灣t K 鹿 

」•不能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五十一條之一僅規定對於未 

經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般類野生動物」科以行政罰 

，即謙同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謂野生動物僅指一般 

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題旨並無同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規定之適用"

贰‘本院刑事判例硏修初審小组一〇五年度第二次會議，初審決 

議提請刑事底會議討論，擬不再供參考之決議八則及擬促留 

加註決議二則。

一'二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決議 

決議要旨：

法院受理偷漏關稅案件，除依偷漏關稅暫行條例論罪科刑外 

1不能適用缉私脎例沒收漏稅之貨物決議棄編別册第三 

—I:頁，燊編笫九二四頁）

相關法條：懲治偷潺關稅M 行條例第八條（已廢止）"

決議‘•法律已廢止•本則決議不合時宜*不再供參考。

二、 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決議（二）

決議要旨：

查獲之敵货尚未呈) 隹沒收前侵占人己時•抵能認為犯刑法上 

侵占公務卜.持有物罪。（•決議典編別冊第三五一頁、彙編第

九四二頁）

柜關法條：杳禁敵貨條例第十二條（已廢止）。

決議：法律已廢止，本則決議不合時宜•不再供参考<

三 、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口總.會決識（六）

決議要g  :

沒收財產之程序問題：

一'依第一項沒收財產時，應於主文諭知的留其家閿必要生 

活夤，原判如未諭知|應予改判*

二、初判審未予調查財產情形《並未宣告沒收財產者1覆判 

時^齡的情形發丨?1更審-

H '依第二項單獨宣告沒收財產者*必須遝起拆或S 請。（ 

決議食编別冊第三〇七、三t 三頁、決議彙編第九六八 

頁）

柜關法條：懲治漢奸條例第八條*第九條（已廢止）。

特種刑事案件訢訟條例第二十二條（已廢止）《 

決議：法律已廢止*本則決議不合時宜•不再供参考。

四、 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總會決議（十一）

決議要旨：

追缴、沒收及發還均應於主文諭知之。（決議彙編第五九七 

、九六九頁.決議桑编別冊第三一〇頁）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九條。

虛理漢奸條例第四條（已廢止）^

決議：刑事訴訟达第三百零九條第一款已有明文規定•本則



決 議 不 再 供 參 考 *

五、三+ 五年二月四日總會決議 

決謙要旨：

依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處刑之案件，凡經原審訊明被 

告盐無財產者，自可不宣告沒收。（決議棄編別冊第三〇七 

頁、桑編第九七〇頁）

相關法條：懲治漢奸條例第八條（已廢止）。

決議：法律已廢止•本則決議不合時宜，不再洪# 考。

六 *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總會決惑（五〕

決議要旨：

漢奸財產以於宣告罪刑時宣告沒收財產為原則，但經原審調 

查明餑財產可供沒收者 > 判決主文勿庸宣示。（決議棄 

编別冊第三〇七頁、歲編第九七一頁）

柜關法條：懲治漢奸條例第八條（已廢止）。

決議：法律已廢止=本則決議不合時宜•不再供参考。

t …三十五年九月二+八B 總& 说議（六）

决議要& :

匣審判決諭知沒收吋產，在湲判法院未裁判前被告死亡•應 

撒銷原判決=諭知不受理•並可於判決理由内指示•得依懲 

治漢奸條例第八條第二項單獨宣告沒收•將原卷發交原審檢 

察H 辦理。（法議奠編別冊第三〇七頁、彙編第九七一頁） 

相關法條：懲治漢奸條例第八條（已廢止）》

決議：法律已廢止，本則決議不合時宜•不再洪参考t

八'五十三币二月二十五曰五十三年度第一次民'刑庭總會會議 

決镝 C 五)

決議雯旨：

依台琿省内菸迺專賣暫行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規定.未貼專 

贾憑■之煙類或邀類1不能認為逵桀物6 (決議棄編第五一 

.— 頁，決議贪編別冊第二八一頁）

相關法條：刑法第二十八條。

台灣省内菸酒專賣暫行條例第二+ 條 （C 廢止）

決議：法律已廢止 > 本則決議不台時宜•不再供參考。

九 、六十年十月十九日六十年度第二次民、刑庭總會會議决議（ 

三）

’決議要 旨 ：

公務員或仲裁人狍刑法第一白■■二十一條第一項之罪，或第一 

包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所收受骑胳沒收之=是以 

此項明文言Z ，顯係限於賄賂 < 而不正利益不能包括在内， 

自不得宣告沒收。（决諶甭編第一五九、一 六 — 〇三〇 

頁〕

相關法條：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

決議：本則決議保留*加註：不正利益部分應注意依刑法第 

三十八條之一規定沒收《



丁，六十四年月十五日六十叵年 也 四次刑庭屆拖迓會識力漭 

(Z )
决 議苹旨 : • :
刑事訢訟法第= 十九條第i  •四款之因射.決r音肢埕由矛盾 

■踮龆判決逞背法今 > 而非訴訟程序逞背法令。总確定判決 

於理由諧_具係供稆:m m 用之锆 > 且靡被告m 有，依法宣告 

设收=113工文並夫為沒哎之亘告■现由内办:大引用踞遒用.之 

法炫•顯屣割決所識理中矛笸原判決未為;5收之1:告、 

尚非个利於丨兹1:. M 以呢依同法第3 百四十U 条笫一項笫一款 

前段規定 '諭知關於遠窗法今部分激銷t ;:诀珣最編第六八 

八 ，八&二 、一 〇六 四 頁 )
相關法烧：烈卓訴訟法第三西七十九條、第四B 四十七娘> 

決識：本則決銳哿衍•加H :應注意本院九十t 年九月二口 

九-卜七年度茧四次j T i ：確裔諾決謎壹之五■_



擋 號 ：

保 存 年 限 ：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函

地 址 ：24220新 北 市 新 莊 區 中 平 路 439號 北 楝  

14F/15F/16F  
承 辦 人 ：林 雅 晴  

聯 絡 電 話 ：02-89953696 
電 子 郵 件 ：lin l993@ apc.gov . tw 
傳 真 ：0 2 -85211590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 文 曰 期 ：中 華 民 國 109年 8 月 7 曰 

發 文 字 號 ：原 民 綜 字 第 1090045429號  

速 別 ：普 通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

附 件 ：

主 旨 ：有關大院秘書長為大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2860號王光 

祿聲請解釋案，函請本會就說明三、說明四所列事項表示 

意見一案，復請查照。

說 明 =

一 、 依據大院秘書長109年6月24日秘台大二字第1090018663號

函辦理。

二 、 有關前開函說明三、說明四所列事項，本會意見如 下 ：

(一） 有關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修正後第20條所規範之管理 

辦 法 ，内政部刻正與本會及國防部研擬條文内容，尚無 

確定版本可茲提供。

(二） 就旨揭聲請解釋案所指摘事項，涉及野生動物保育法及 

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解釋運用，分別為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及内政部之主管法規，本會尚無其他補充意見。

正 本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副 本 ：綜 合 規 劃 處 、經 濟 發 展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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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政 部 函

保存年限：

地 址 ：100009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 7號（警政 

署 ）

聯絡人••警務正盧重毓 

聯 絡 電 話 ：自動02-23514781 :警 用 722-622 

7

傳 真 電 話 ：02-23952091 

電 子 信 箱 ：c i 746156@n p a. g o v . tw

受 文 者 ：司 法 院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9年 9月1 4日 

發 文 字 號 ：台内警字第10卯 872586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

附 件 ：如主 旨 （109D032654_109D2G17648-01，p d f 、109D032654_109D2017649-01.p d f 、1 

09D032654_109D2017650-01 . p d f  ' 109D032654_109D2017651-01 . p d f  > 109D03265 
4_109D2017652-0L p d f  - 109D032654_109D2017653-01 . p d f  > 109D032654_109D20 
17654-01.p d f )

主 旨 ：檢 送 大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會 台 字 第 1 2 8 6 0 號 王 光 祿 聲 請 解 釋  

案 ，本 部 相 關 說 明 資 料 1份 ，請 察 照 。

說 明 ：復 大 院 秘 書 長 1 0 9年 6 月 2 4 日 秘 台 大 二 字 第 1 0 9 0 0 1 8 6 6 3 號 函

王 本 ：司法院

副 本 ：本 部 警 政 署 法 制 室 、保 安 气 對 龜 _ 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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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860號王光祿申請解釋案，内政 

部說明資料

函詢事項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已於109 

年 6 月1 0日修正公布第4條 、第 7條至第9條 、第20條 、第20 

條之1及第25條 ，其中除第20條第3 項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另定外，上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請檢附本次新舊條文修正對 

照表及其總說明與修法理由。

本 部 說 明 ：

檢 附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第 4 條 、第 7 條  

至 第 9 條 、第 2 0 條  ' 第 2 0 條 之 1 及 第 2 5 條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含 總 說 明 ）、立 法 院 議 事 錄 、黨 團 協 商 結 論 及 公 報 （節 錄 ）資 料  

各 1 份 。

函詢事項二：新法第20條第3 項規定：「第一項之自製獵搶、魚 

搶之構造、自製獵搶彈藥，及前二項之許可申請、條件、期限、廢 

止、檢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國防部定之。」請檢附該條文所稱管理辦法之 

條文内容與立法說明，若有相關資料（如草案），亦請惠予提供。 

本 部 說 明 ：

有 關 本 條 例 第 2 0 條 第 3 項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原 住 民 族 主 管  

機 關 及 國 防 部 訂 定 管 理 辦 法 」 部 分 ，本 部 警 政 署 於 1 0 9 年 5 月 18 

日 研 擬 「原 住 民 自 製 獵 槍 、彈 藥 許 可 管 理 辦 法 草 案 」函 請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國 防 部 提 供 意 見 ，1 0 9 年 7 月 9 日 邀 集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國 防 部 及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教 授 孟 憲 輝 研 議 「原 住 民 自 製 獵 搶 及 魚 搶  

管 理 辦 法 草 案 （名 稱 暫 定 ）」第 1 次 會 議 ；另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於 109 

年 8 月 6 日 邀 集 相 關 原 住 民 族 獵 人 協 會 、原 鄉 部 落 代 表 、國 防 部 、 

中 華 民 國 射 擊 協 會 及 本 部 警 政 署 召 開 「原 住 民 自 製 獵 搶 管 理 制 度  

諮 詢 座 談 會 」，惟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尚 未 就 自 製 獵 槍 及 相 關 零 組 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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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因 本 案 事 涉 原 住 民 生 活 習 慣 及 文 化 傳 統 ，並 應 符  

合 原 住 民 實 際 需 求 及 確 保 搶 枝 使 用 安 全 等 議 題 ，本 部 警 政 署 將 持  

續 召 開 研 商 會 議 ，邀 集 相 關 部 會 、專 家 學 者 、原 住 民 獵 人 代 表 及 原  

住 民 籍 立 法 委 員 研 議 前 揭 管 理 辦 法 ，並 於 完 成 法 制 作 業 後 ，再 提 供  

大 院 參 考 ^

函詢事項三：檢附旨揭案聲請書影本1 份 ，請就其指摘之事項， 

就其爭議是否因新法之修正而可獲得如何之解決，以及如果該案 

件發生於新法修正公布後，應如何適用新法，惠予表示卓見。

本 部 說 明 ：

一 、 關 於 旨 揭 案 件 是 否 可 因 新 法 之 修 正 而 獲 得 解 決 ，以 及 該 案 若  

發 生 於 新 法 時 期 應 如 何 適 用 之 問 題 ，宜 由 對 原 住 民 自 製 獵 槍  

進 行 管 制 及 本 次 修 法 之 目 的 進 行 說 明 。而 如 同 前 案 回 復 大 院  

内 容 所 述 ，就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槍 之 權 利 進 行 管 制 ，乃 為 求  

兼 顧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文 化 及 國 家 整 體 治 安 ，此 因 ，在 我 國 屬 搶  

枝管制國家之現狀下，除執法人員外，一般人民並無持有搶 

枝 之 權 利 ，縱 為 推 廣 射 擊 運 動 ，而 開 放 參 與 射 擊 協 會 之 民 眾  

得 使 用 射 擊 運 動 搶 枝 ，然 依 射 擊 運 動 搶 枝 彈 藥 管 理 辦 法 相 關  

規 定 ，除 限 制 使 用 搶 枝 之 處 所 及 時 機 外 ，更 要 求 設 置 搶 枝 彈  

藥 庫 房 進 行 嚴 格 保 管 ，不 得 隨 意 攜 出 。相 較 於 此 ，由 於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槍 之 目 的 ，係 為 落 實 其 傳 統 文 化 、祭 儀 及 供 生  

活 之 用 而 進 行 狩 獵 等 情 ，故 無 法 如 同 射 擊 運 動 槍 枝 進 行 嚴 格  

管 制 ，否 則 ，將 難 符 合 開 放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搶 之 初 衷 。在  

此 前 提 之 下 ，即 須 就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搶 之 權 利 進 行 下 列 適  

當 限 制 ：

( 一 ）要 求 持 有 自 製 撒 槍 前 ，應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許 可 ：

因 我 國 屬 搶 枝 管 制 國 家 ，使 用 槍 枝 並 非 人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僅 為 兼 顧 原 住 民 之 傳 統 文 化 * 方 開 放 原 住 民 申 請 持 有  

自 製 獵 搶 ，基 於 本 條 例 第 1 條 立 法 目 的 係 維 護 社 會 秩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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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障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故 對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搶 之 權 利  

以 許 可 制 之 方 式 進 行 管 制 ，並 無 不 妥 。且 要 求 原 住 民 於 持  

有 自 製 獵 槍 前 應 先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主 要 之 目 的 乃 在 使 主  

管 機 關 掌 握 持 有 搶 技 人 民 之 數 量 、身 分 及 住 所 等 資 訊 ，以 

利 主 管 機 關 在 維 護 國 家 整 體 治 安 之 前 提 下 ，進 行 必 要 查 核 。

( 二 ）就 槍 枝 之 構 造 進 行 必 要 限 制 ：

如 前 述 ，由 於 為 符 合 開 放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搶 之 初 衷 ， 

故 無 法 如 同 射 擊 運 動 槍 枝 般 ，對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搶 之 處 所 、 

時 機 及 保 管 方 式 等 ，進 行 嚴 格 要 求 ，在 此 前 提 下 ，現 行 採 用  

之 因 應 方 式 ，即 係 在 符 合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及 傳 統 文 化 等 需 求 下 ， 

對 其 得 使 用 自 製 獵 搶 之 構 造 進 行 管 制 ，並 在 市 場 未 有 相 應 獵  

搶 可 供 購 買 之 狀 況 下 ，由 原 住 民 以 自 製 方 式 製 造 獵 搶 a以 現  

行 許 可 原 住 民 使 用 之 前 膛 槍 及 準 後 膛 搶 而 言 ，由 於 需 逐 發 裝  

彈 ，無 法 如 同 一 般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之 後 腫 搶 可 多 發 裝 彈 ，故 縱  

自 製 獵 槍 遭 用 於 不 法 目 的 ，亦 可 降 低 危 害 程 度 ；此 外 ，限 制  

自 製 獵 搶 之 搶 身 總 長 等 構 造 ，則 可 避 免 因 自 製 獵 槍 便 於 隱 藏  

攜 帶 ，而 不 易 查 緝 或 察 覺 。爰 在 符 合 原 住 民 使 用 需 求 之 前 提  

下 ，就 自 製 獵 搶 之 構 造 進 行 管 制 ，實 與 維 護 國 家 整 體 治 安 之  

利 益 緊 密 相 關 ，符 合 本 條 例 第 1 條 之 立 法 目 的 。

二 、  自 上 述 說 明 可 知 ，就 原 住 民 使 用 搶 枝 以 許 可 制 進 行 管 制 1 並  

要 求 符 合 相 關 構 造 要 求 ，實 涉 及 急 迫 且 重 大 之 公 共 利 益 ，故  

對 本 條 例 授 權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搶 之 意 旨 ，即 應 以 得 否 落 實  

上 述 管 制 措 施 之 目 的 進 行 檢 驗 ，並 以 是 否 符 合 相 關 構 造 之 要  

求 為 重 點 ，否 則 ，在 一 般 人 民 皆 無 法 使 用 槍 枝 之 狀 況 下 ，實  

難 證 立 僅 因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文 化 等 需 求 ，即 無 限 制 開 放 原 住 民  

使 用 槍 枝 之 正 當 性 及 合 理 性 。

三 、  另 雖 如 前 次 回 復 内 容 所 述 ，在 本 條 例 之 體 系 解 釋 下 ，應 認 已  

授 權 主 管 機 關 得 就 原 住 民 自 製 獵 搶 之 構 造 進 行 規 範 ，然 鑒 於  

屢 生 爭 議 ，故 本 次 修 法 時 ，特 將 構 造 及 彈 藥 等 項 目 ，明 定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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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權 範 圍 内 ，並 經 立 法 院 修 正 通 過 。據 此 ，雖 本 次 修 法 為 兼  

顧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搶 之 權 利 及 安 全 性 ，除 擴 大 除 罪 化 之 範  

圍 外 ，並 將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及 國 防 部 皆 納 為 管 理 辦 法 之 會 銜  

機 關 ，以 期 廣 納 原 住 民 族 之 意 見 ，並 使 國 防 部 得 提 供 相 關 協  

助 ，以 有 效 提 高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槍 之 安 全 性 ，然 既 代 表 全  

體 國 民 行 使 立 法 權 之 立 法 院 亦 同 意 明 確 授 權 主 管 機 關 就 自 製  

獵 搶 之 構 造 進 行 規 範 ，並 維 持 現 行 許 可 制 之 管 制 方 式 ，亦 更  

證 明 上 述 立 法 目 的 及 管 制 方 式 之 論 述 ，應 有 其 相 當 之 合 理 性 。

四 、  據 此 ，因 本 案 聲 請 人 王 光 祿 拾 獲 之 搶 枝 係 他 人 改 造 之 土 造 長  

搶 ，除 聲 請 人 未 於 拾 獲 後 立 即 報 告 主 管 機 關 ，而 無 法 落 實 維  

護 國 家 整 體 治 安 之 管 制 需 求 外 ，因 該 土 造 長 搶 可 供 擊 發 口 徑  

1 2GAUGE之 制 式 散 彈 使 用 ，火 力 強 大 ，與 現 行 搶 砲 彈 藥 刀 械 許  

可 及 管 理 辦 法 第 2 條 第 3 款 第 1 ' 2 目 所 規 範 之 自 製 獵 槍 構 造  

明 顯 不 符 ，若 遭 用 於 不 法 用 途 ，將 對 其 他 人 民 之 生 命 、身 體 、 

財 產 安 全 ，及 國 家 整 體 治 安 造 成 巨 大 傷 害 。且 若 認 對 原 住 民  

違 法 持 有 各 式 獵 槍 之 所 有 行 為 態 樣 》皆 僅 得 處 以 新 臺 幣 2 千  

元 以 上 2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顯 難 達 成 立 法 管 制 目 的 ，例 如 ，除  

本 聲 請 案 宣 稱 係 拾 獲 而 取 得 土 造 長 搶 之 態 樣 外 ，若 原 住 民 向  

他 人 非 法 購 買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獵 搶 ，或 一 人 持 有 超 過 2 枝 以 上  

之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獵 搶 ，而 明 顯 有 害 整 體 治 安 之 維 護 ，並 逾 越  

維 護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文 化 習 俗 之 必 要 性 ，卻 皆 僅 得 處 以 上 開 罰  

鍰 ，似 與 維 護 治 安 及 一 般 人 民 之 法 感 情 不 符 。因 此 ，由 於 本  

次 修 法 無 意 改 變 現 行 管 制 原 住 民 使 用 自 製 獵 搶 之 方 式 ，且 對  

同 時 違 反 申 請 許 可 又 不 符 自 製 獵 槍 構 造 而 擁 有 強 大 火 力 搶 枝  

之 行 為 態 樣 ，以 刑 罰 而 非 行 政 罰 進 行 適 當 處 罰 ，在 追 求 穩 定  

治 安 及 管 制 搶 枝 政 策 等 急 迫 且 重 大 公 共 利 益 之 前 提 下 ，應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之 要 求 ，故 對 聲 請 人 行 為 之 相 關 處 罰 ，在 本 次 修  

法 後 仍 應 予 維 持 。

五 、  大 院 釋 字 第 6 6 9 號 解 釋 内 容 ：「搶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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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 規 定 ：『未 經 許 可 ，製 造 、販 賣 或 運 輸 鋼 筆 搶 ' 瓦 斯 搶 、 

麻 醉 槍 、獵 槍 、空 氣 搶 或 第 4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所 定 其 他 可 發  

射 金 屬 或 子 彈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各 式 搶 砲 者 ，處 無 期 徒 刑 或 5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 1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其 中 以 未  

經 許 可 製 造 、販 賣 、運 輸 具 殺 傷 力 之 空 氣 搶 為 處 罰 要 件 部 分 ， 

不 論 行 為 人 犯 罪 情 節 之 輕 重 ，均 以 無 期 徒 刑 或 5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之 重 度 自 由 刑 相 繩 ，對 違 法 情 節 輕 微 、顯 可 憫 恕 之 個 案 ， 

法 院 縱 適 用 刑 法 第 5 9 條 規 定 酌 減 其 刑 ，最 低 刑 度 仍 達 2 年 6 

月 以 上 之 有 期 徒 刑 ，無 從 具 體 考 量 行 為 人 所 應 負 責 任 之 輕 微 ， 

為 易 科 罰 金 或 緩 刑 之 宣 告 ，尚 嫌 情 輕 法 重 ，致 罪 責 與 處 罰 不  

相 對 應 。首 揭 規 定 有 關 空 氣 搶 部 分 ，對 犯 該 罪 而 情 節 輕 微 者 ， 

未 併 為 得 減 輕 其 刑 或 另 為 適 當 刑 度 之 規 定 ，對 人 民 受 憲 法 第  

8 條 保 障 人 身 自 由 權 所 為 之 隈 制 ，有 違 憲 法 第 2 3 條 之 比 例 原  

貝1J，應 自 本 解 釋 公 布 之 曰 起 至 遲 於 1 年 屆 滿 時 ，失 其 效 力 。」 

立 法 院 乃 於 民 國 9 9 年 1 2 月 2 1 日 增 修 該 條 第 6 項 ：「犯 第 1 

項 、第 2 項 或 第 4 項 有 關 空 氣 搶 之 罪 ，其 情 節 輕 微 者 ，得 減  

輕 其 刑 ° 」，以 符 大 院 認 為 該 條 原 規 定 情 輕 法 重 之 旨 。今 聲 請  

人 王 光 祿 案 之 情 節 顯 然 非 輕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花 蓮 分 院 1 0 3 年  

原 上 訴 字 第 1 7 號 刑 事 判 決 認 為 被 告 之 犯 罪 情 節 ，既 無 再 予 酌  

減 之 空 間 ，故 不 獲 法 院 依 刑 法 第 5 9 條 予 以 減 輕 ，以 判 處 缓 刑  

之 寬 典 ，故 實 不 宜 因 個 案 而 推 翻 現 制 ，否 則 槍 枝 管 制 政 策 難  

以維護。

、 至 於 聲 請 人 之 行 為 若 發 生 於 新 法 時 期 應 如 何 適 用 之 問 題 ，其 

實 由 上 述 說 明 中 已 可 知 悉 ，對 於 未 申 請 許 可 ，又 不 符 自 製 獵  

搶 構 造 要 求 之 行 為 ，當 不 什 僅 以 持 有 人 之 身 分 為 原 住 民 } 即 

一 律 除 罪 化 ，否 則 本 條 例 第 1 條 「維 護 社 會 秩 序 、保 障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 之 制 定 目 的 將 難 以 實 現 。故 縱 於 修 法 之 後 ， 

本 條 例 第 2 0 條 之 除 罪 化 範 圍 ，仍 應 僅 限 於 原 住 民 雖 未 申 請 許  

可 ，但 所 持 有 之 搶 枝 符 合 自 製 獵 槍 之 構 造 ，而 未 具 一 般 後 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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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 之 強 大 殺 傷 力 者 。據 此 ，本 聲 請 案 之 行 為 縱 發 生 於 新 法 時  

期 ，仍 應 以 刑 罰 加 以 制 裁 。

七 、  至 於 新 法 修 正 公 布 後 ，本 條 例 第 2 0 條 之 適 用 方 式 ，另 說 明 如  

下 ：

( 一 ） 檢 視 持 有 人 之 身 分 ：如 具 原 住 民 身 分 ，再 判 斷 是 否 符 合 本  

條 例 第 2 0 條 之 規 定 ；反 之 ，一 律 適 用 本 條 例 刑 罰 規 定 。

( 二 ） 檢 視 搶 枝 是 否 符 合 自 製 獵 搶 構 造 並 經 許 可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槍 枝 不 符 合 自 製 獵 搶 構 造 者 ，一 律 適 用 刑 罰 規 定 ；搶 枝 符  

合 自 製 獵 搶 構 造 ，未 經 許 可 ，依 本 條 例 第 2 0 條 規 定 處 罰 ； 

搶 枝 符 合 自 製 獵 搶 構 造 ，並 經 許 可 ，合 法 。

( 三 ） 是 否 供 作 生 活 工 具 之 用 ：如 是 ，適 用 本 條 例 第 2 0 條 之 規  

定 ；反 之 ，回 歸 本 條 例 刑 罰 規 定 。

八 、  新 法 修 正 後 ，本 部 警 政 署 將 持 續 邀 集 相 關 部 會 、專 家 學 者 '  

原 住 民 撒 人 代 表 及 原 住 民 籍 立 法 委 員 研 議 「原 住 民 自 製 撒 槍  

及 魚 搶 管 理 辦 法 草 案 （名 稱 暫 定 ）」，以 規 範 自 製 獵 搶 之 構 造 、 

彈 藥 及 許 可 申 請 、檢 查 等 相 關 管 理 事 項 ，俾 利 原 住 民 使 用 更  

安 全 之 自 製 獵 搶 進 行 狩 獵 ，以 兼 顧 原 住 民 傳 統 文 化 與 國 家 整  

體 治 安 維 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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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七十二年六月二十七 

曰制定公布，曾歷經十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曰期為一百零六年 

六月十四日。茲因現行查獲具殺傷力之違法搶枝，多屬非制式槍枝，可 

遠距離致人死傷，且殺傷力不亞於制式槍枝，對人民生命、身 體 、自由 

及財產法益之危害，實與制式搶枝無異，故無區分制式與否而分別適用 

第七條或第八條處罰之必要。此 外 ，因國内部分廠商意圖規避關於模擬 

搶須具備打擊底火之要件，製造形式及材質類似真搶之玩具搶商品，並 

自稱為「操作搶」 ，而以一般商品型態流通於實體店面或網路商城間， 

使不法分子可輕易購買取得，且以簡易機具即可將「操作搶」改造成具 

殺傷力之火藥式搶枝，取得成本遠低於購買制式搶枝，導 致 「操作搶」 

成為改造搶枝之主要基材，實務顯已產生管制漏洞；另現行經公告查禁 

之模擬搶專供外銷及研發並向警察機關報備者，得 製 造 、販 賣 、運輸或 

轉 讓 ，所採報備制度於管制密度顯然不足，加以檢查人員自行檢查與要 

求業者主動提供必要資料之態樣不盡相同，及現行規定就規避'妨礙或 

拒絕詢問之行政調查手段未明定罰責，完善相關規範内容有其必要° 為 

確實抑制違法搶枝，及有效管制足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之模擬搶，以降 

低非法改造槍枝出現之可能性，並達成維護杜會治安及保障人民權益之 

目的，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 修正本條例所稱搶砲之定義，使特定類型槍砲之管制範圍明確及於 

所有制式及非制式搶砲& (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 、 配合搶砲之定義修正，調整所規範特定類型槍砲之範圍。 （修正條 

文第七條至第九條）

三 、 修正模擬搶之要件以納管操作搶；經公告查禁之模擬搶專供外銷及 

研 發 者 ，由報備制修正為許可制，事先取得警察機關之許可，始得 

製 造 、販 賣 、運輸或轉讓；另增訂檢查人員得命提供必要資料之檢 

查手段及規避、妨礙或拒絕詢問之罰責9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



搶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本 條 例 所 稱 搶 砲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搶跑 一 、 第一項第一款修正如

，彈 藥 、刀械如下： 、彈 藥 、刀械如下： 下 ：

一 、搶 砲 ：指制式或非 一 、搶 砲 ：指 火 砲 、肩 (一）依司法實務相關見解

制 式 之 火 砲 、肩射 射 武 器 、機 關 搶 、 1 制 式 槍 枝 係 指 「經

武 器 ' 機 關 搶 、衝 衝 鋒 搶 、卡 柄 搶 、 政 府 立 案 、合法工廠

鋒 搶 '  卡 柄 搶 、自 自 動 步 槍 、普通步 生 產之 槍枝」 ；非制

動 步 槍 、普通步搶 搶 、馬 槍 、手 搶 ， 式 槍 枝 則 指 「非政府

、馬 搶 、手 搶 、鋼 鋼 筆 搶 、瓦 斯 搶 、 立案合法工廠生產之

筆 搶 、瓦 斯 搶 、麻 麻 醉 搶 、獵 搶 、空 土 造 搶 枝 ，又可分為

醉 槍 、獵 搶 、空氣 氣 搶 、魚搶及其他 仿 造 搶 （仿制式搶枝

搶 、魚槍及其他可 可 發 射 金 屬 或 子 彈 ) 、改 造 槍 （改造信

發 射 金 屬 或 子 彈 具 具 有 殺傷 力 之 各 式 號 搶 、改 造 玩 具 搶 ）

有 殺傷 力之 各 式 搶 槍 砲 。 及 各 式 土 造 搶 枝 （如

砲 •> 二 、彈 藥 ：指前款各式 鋼管搶）」 °

二 、彈 藥 ：指前款各式 搶 砲 所 使 用 之 砲 彈 (二）另依一否零四年至一

搶 砲 所 使 用 之 砲 彈 、子彈 及其 他具有 百零八年上半年之統

、子彈 及其他 具有 殺 傷 力 或 破 壞 性 之 計 數 據 ，持用槍枝犯

殺 傷 力 或 破 壞 性 之 各 類 炸 彈 、爆裂物 罪案件共五百九十七

各 類 炸 彈 、爆裂物 C 件 ，其中持用非制式

三 、刀 械 ：指武 士刀 ' 搶枝者計五百三十七

三 、刀 械 ：指 武 士 刀 、 手 杖 刀 、鴛 鴦 刀 、 件 ，約 占 九 成 ；持用

手 杖 刀 、鴛 鸯 刀 、 手 指 虎 、鋼 （鐵 ）鞭 制式搶枝者計四十八

手 指 虎 、鋼 （鐵 ）鞭 、扁 鑽 、匕首（各如 件 ，僅 約 占 一 成 。另

、扁 鑽 、匕首（各如 附圖例式）及其他經 持搶犯案致人於死者

附圖例式）及其他經 中央主營機關公告 共 四 十 七 人 ，其中持

中 央主 管機 關 公告 查 禁 ，非供正當使 非制式搶枝致人於死

查 禁 ，非供正當使 用具有殺傷力之刀 者 計 四 十 人 ，約占八

用具有殺傷力之刀 械 。 成 五 ；持制式搶枝致

械 a 前 項 第 一 款 、第二 人 於 死 者 計 七 人 1 約

前 項 第 一 款 、第二 款 搶 砲 、彈 藥 1 包括其 占 一 成 五 。顯見持用

款 搶 砲 、彈 藥 ，包括其 主 要 組 成 零 件 5 但無法 非制式搶技犯罪之比

主 要 組 成 零 件 。但無法 供 組 成 槍 砲 、彈藥之用 例高出制式搶枝甚多

供 組 成 搶 砲 、彈藥之用 者 ，不在 此 限 9 7 非制式搶枝已成為

者 1不在此限。 搶 砲 、彈藥主要組 搶枝犯罪之主要工具

2



搶 砲 、彈 藥 主 要 組  

成 零 件 種 類 ，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 之 。

成 零 件 種 類 ，由 中 央 主  。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 （三）至 於 非 制 式 槍 枝 之 殺

傷 力 ，自一百零四年 

迄 今 * 依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對 九 百  

枝 非 制 式 搶 枝 鑑 定 結  

果 ，其 中七 百 零 三 枝  

非 制 式 搶 枝 1 約占八 

成具有相當 或 超過 口  

徑 零 點 二 五 吋 半 自 動  

制 式 手 搶 之 殺 傷 力 3 

顯 見 非 制 式 搶 枝 普 遍  

具 備 與 制 弍 搶 枝 相當  

之 殺 傷 力 。

(四）鑒 於 現 行 查 獲 具 殺 傷  

力 之 違 法 搶 枝 ，多屬 

非 制 式 搶 枝 ，可遠距 

離 致 人 死 傷 ，且殺傷 

力 不 亞 於 制 式 檜 枝 1 

對 人 民 生 命 ' 身 體 、 

自由及財產法益之危  

害 ，實與制式檜枝無  

異 ；另因非制 式搶 枝  

之 取 得 成 本 遠 低 於 購  

買 制 式 搶 枝 ，且製造 

技 術 門 檻 不 高 、網路 

取 得 改 造 資 訊 容 易 ， 

導 致 非 制 式 搶 枝 汜 濫  

情 形 嚴 重 ，若區分制 

式與否而 分別 適 用 第  

七 條 或 第 八 條 處 罰 ， 

將 使 不 法 分 子 傾 向 使  

用 非 制 式 槍 砲從 事 不  

法 行 為 ，以 規 避第七  

條 較 重 之 刑 責 ，無異 

加 深 不 法 分 子 大 量 使  

用 非 制式搶砲之誘因  

，爰為有效 遏 止 持 非

3



制 式 搶 砲 進 行 犯 罪 情  

形 ，非 制 式 槍跑 與 制  

式 槍 砲 罪 責 確 有 一 致  

之 必 要 6

(五）综 上 ，為 使 違 法 搶 砲  

之 管 制 作 為 更 臻 嚴 密  

，並 遏 阻 非 制 式 槍 砲  

氾 濫 情 形 ，以確保人  

民 之 生 命 、身 體 、自 

由 及 財 產 安 全 ，爰修 

正第一項第一■款之槍 

跑 定 義 ，使特定 類 型  

搶 砲 之 管 制 範 圍 明 確  

及 於 所 有 具 殺 傷 力 之  

制 式 及 非 制 式 搶 砲 1 

且 有 違 法 製 造 等 行 為  

’不 論 標 的 為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槍 砲 。皆應依 

特 定 類 型 管 制 搶 砲 之  

處 罰 規 定 進 行 追 訴 。

二 、 第 二 項 至 第 三 項 未 修  

正 0

第 七 條 未 經 許 可 ，製造 

、販 賣 或 運 輸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火 砲 、肩 射 武 器 '  

機 關 擒 、衝 鋒 槍 、卡柄 

搶 、自 動 步 槍 ' 普 通 步  

槍 、馬檜 ' 手 槍 或 各 類  

砲 彈 、炸 彈 、爆 裂 物 者  

，處 無 期 徒 刑 或 七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  

未 經 許 可 ，轉 讓 、 

出 租 或 出 借 前 項 所 列 搶  

砲 、彈 藥 者 1 處 無 期 徒  

刑 或 五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1 併 科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第 七 條 未 經 許 可 ，製造 

、販 賣 或 運 輪 火 砲 、肩 

射 武 器 、機 關 搶 、衝鋒 

搶 '  卡 柄 搶 、自動步搶 

、普 通 步 搶 、馬 槍 、手 

槍 或 各 類 砲 彈 、炸 彈 、 

爆 裂 物 者 ，處 無 期 徒 刑  

或 七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 

併 科 新 臺 幣 三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未 經 許 可 5 轉 讓 、 

出 粗 或 出 借 前 項 所 列 槍  

砲 、彈 藥 者 ，處 無 期 徒  

刑 或 五 年 以上有期徒刑 

，併 科 斩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一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修 正 搶  

砲 定 義 ，於 第 一 項 增  

列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 

之 文 字 D
二 、  第 二 項 至 第 六 項 未 修  

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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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圖 供 自 己 或 他 人  

犯 罪 之 用 ，而 犯 前 二 項  

之 罪 者 ，處 死 刑 或 無 期  

徒 刑 ：處 徒 刑 者 ，併科 

新 臺 幣 五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 

寄 藏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第 一 項 所 列 槍 砲 、彈藥 

者 ，處 五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带 一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意 圊 供 自 己 或 他 人  

犯 罪 之 用 ，以 強 盜 、搶 

奪 、竊 盜 或 其 他 非 法 方  

法 ，持 有 依 法 執 行 公 務  

之 人 所 持 有 之 第 一 項 所  

列 搶 砲 、彈 藥 者 ，得加  

重 其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

意 圖 供 自 己 或 他 人  

犯 罪 之 用 ，而 犯 前 二 項  

之 罪 者 ，處 死 刑 或 無 期  

徒 刑 ；處 徒 刑 者 ，併科 

新 臺 幣 五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p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 

寄 藏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第 一 項 所 列 搶 砲 ' 彈 藥  

者 ，處 五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意 圖 供 自 己 或 他 人  

犯 罪 之 用 ，以 強 盜 、搶 

奪 、竊 盜 或 其 他 非 法 方  

法 ，持 有 依 法 轨 行 公 務  

之 人 所 持 有 之 苐 一 項 所  

列 搶 砲 、彈 藥 者 ，得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9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

第 八 條 未 經 許 可 ，製造 

、販 賣 或 運 輸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鋼 筆 搶 、瓦 斯 槍 、 

麻 醉 搶 、獵 搶 、空氣槍 

或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所 定 其 他 可 發 射 金 屬 或  

子 彈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各 式  

搶 砲 者 ，處 無 期 徒 刑 或  

五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未 經 許 可 ，轉 讓 、 

出 租 或 出 借 前 項 所 列 搶  

皇 者 * 處 五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 一 千  

萬元以下罰 金 。

意 圖 供 自 己 或 他 人

第 八 條 未 經 許 可 ，製造 

、販 賣 或 運 輸 鋼 筆 槍 、 

瓦 斯 搶 、麻 醉 搶 、獵槍 

、空 氣 搶 或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所 定 其 他 可 發  

射 金 屬 或 子 彈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各 式 槍 砲 者 ，處無 

期 徒 刑 或 五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未 經 許 可 ，轉 讓 、 

出 租 或 出 借 前 項 所 列 搶  

枝 者 ，處 五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意 圄 供 自 己 或 他 人  

犯 罪 之 用 ，而 犯 前 二 項

一 、 第 一 項 增 列 「制式或 

非 制 式 」之 文 字 ，修 

正 理 由 同 修 正 條 文 第  

七 條 說 明 一 。

二 '  為 統 一 「槍 砲 」之用 

詞 1 爰苐二項及第四  

項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三 、 第 三 項 ' 第 五 項 及 第  

六 項 未 修 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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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之用 > 而犯前二項  

之 罪 者 ，處 無 期 徒 刑 或  

七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 

寄 藏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第 一 項 所 列 搶 查 者 ，處 

三 年 以 上 十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 七 百  

萬 元 以 下罰 金。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

犯 第 一 項 、第二項 

或 第 四 項 有 關 空 氣 搶 之  

罪 ，其 情 節 輕 微 者 ，得 

減 輕 其 刑 。

之 罪 者 ，處 無 期 徒 刑 或  

七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下  

罰金 "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 

寄 藏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第 一 項 所 列 搶 枝 者 ，處 

三 年 以 上 十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併 科 新 臺 幣 七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

犯 第 一 項 '  第二項 

或 第 四 項 有 關 空 氣 搶 之  

罪 ，其 情 節 輕 微 者 ，得 

減 輕 其 刑 。

第 九 條 未 經 許 可 ，製造 

、販賣 ' 轉 讓 、出租或 

出 借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魚 槍  

者 ，處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新 盖 幣 五 十  

萬元以下罰金。

意 圖 供 自 己 或 他 人  

犯 罪 之 用 ，而 犯 前 項 之  

罪 者 ，處 二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新 支 幣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 

寄 藏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魚 槍 者 ， 

處 六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拘 役 或 新 ± 幣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莉 之 。

第 九 條 未 經 許 可 ，製造 

、販 賣 、轉 讓 、出租或 

出 借 魚 槍 者 ，處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拘 役 或 新  

台 幣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D

意 圖 供 自 己 或 他 人  

犯 罪 之 用 ，而 犯 前 項 之  

罪 者 ，處 二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新 台 幣 一  

百萬元以下罰 金 。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 

寄 藏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魚 搶 者 ，處 六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新 台 幣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哥 之 。

一 、  第一 項 及 第 三項 增 列

「制 式 或 非 制 式 」之 

文 字 ，修 正 理 由 同 修

正 條 文 第 七 條 說 明 一

〇

二 、  依 法 制 體 例 ，第一項 

至 第 三 項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三 ' 苐 四 項 未 修 正 °

第 二 十 條 之 一 具 類 似 真  

槍 左 外 型 、構 造 、材質

第 二 十 條 之 一 具 打 擊 底  

火 左 外 型 、構 造 、材質

— 、第 一 項 修 正 如 下 ： 

(一 ） 國内部分麻:商意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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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火藥式擊發機構裝 I  

，且足以改造成具有殺 

傷 力 者 ，為模擬槍，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 

查禁。

製 造 、販 賣 、運輸 

或轉讓前項公告查禁之 

模 擬 搶 者 ，處新臺幣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其情節重大者，得併命 

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皇 

先取得警察機關之許可 

者 ，不在此限。

出 租 、出 借 、持有 

、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 

列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 

擬 搶 者 1 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下罰鍰。

改 造 第一項公告查  

禁之模擬搶可供發射金  

屬 或 子 彈 ，未具殺傷力 

者 ，處新 臺幣二十萬元  

以下罰 鍰 。

警察機關為查察簋 

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搶 

，得依法派員進入模擬 

槍 製 造 、儲存或販賣場 

所 ，並應會同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就其零組件、 

成 品 、半 成 品 、各種薄 

冊及其他必要之物件實 

施 檢 查 ，並得詢問關係

人及命揚供必要之資料

*

前項規定之檢查人 

員於執行檢查任務時1

類 似 真 槍 者 ，為 模 擬 槍  

。模 擬 搶 ，足 以 改 造 成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搶 枝 者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查  

禁 。

模 擬 搶 之 輪 入 ，應 

先取得内政部警政署之

同 意 文 件 。

製 造 ，販 賣 、運輸  

或 轉 讓 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搶 者 1 處 新 臺 幣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其 

情 節 重 大 者 ，得 併 命 其  

停 止 營 業 或 勒 令 歇 業 。 

但 專 供 外 銷 及 研 發 並 向  

警 察 機 關 報 備 者 ，不在 

此 限 。

出 粗 、出 借 、持有 

、寄 藏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槍 者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以下罰 鍰 。

改 造 模 擬 搶 可 供 發  

射 金 屬 或 子 彈 ，未具 殺  

傷 力 者 ，處 新 臺 幣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c
警 察 機 關 為 查 察 經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槍 ，得 

依 法 派 員 進 入 模 擬 槍 製  

造 、儲 存 或 販 賣 場 所 ， 

並 應 會 同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就 其 零 組 件 、成品 

、半 成 品 、各 種 薄 冊 及  

其 他 必 要 之 物 件 實 施 檢  

查 1 並 得 詢 問 關 係 人 。

前 項 規 定 之 檢 查 人  

員 於 執 行 檢 查 任 務 時 ，

避關於模擬搶須具備  

打 擊 底 火 之 要 件 1 製 

造形式及材質類似真  

槍 之 玩 具 搶 商 品 ，並 

自 稱 為 「操 作 搶 」 ， 

而以一般商品型態流  

通 於 實體店面或網路  

商 城 間 ，使不法分子  

可 輕 易 購 買 取 得 ，且 

以 簡 易 機 具 即 可 將 「 

操 作 搶 」 改造成具殺 

傷 力 之 火 藥 式 搶 枝 ， 

取得成本遠低於購買  

制 式 搶 枝 ，導 致 「操 

作 槍 」成為改造搶枝  

之 主 要 基 材 。為正本 

清源並避免產生管制  

漏 洞 ，爰第一 項維持 

現行應同時具備類似  

真 搶 之 外 型 、構造及 

材 質 之 要 件 ，並參酌 

曰 本 「统砲刀劍類所  

持 等 取 締 法 」 第二十 

二 條 之 三 之 規 定 ，將 

現行應具備 打 擊 底 火  

之 要 件 ，修正為具類  

似真搶之火 藥 式擊 發  

機 構 裝 置 ，使模擬搶  

之定義範圍 包 括搶 枝  

具 有 類 似 搶 機 、撞針 

、擊錘等擊發機構或  

預留有搶機安裝空間  

等 機 構 ，除將操作槍 

納 入 管 制 外 ，並明確 

排除經濟部 一 百零 六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  

告修訂中華民國國家  

標 準 「CNS1277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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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主 動 出 示 執 行 職 務 之  

證 明 文 件 ，並 不 得 妨 礙  

該 場 所 正 常 業 務 之 進 行

Q

規 避 、妨 礙 或 拒 絕  

第 五 項 之 檢 查 ' 詢 問 或 

提 供 資 料 者 ，處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以 上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並 得 按 次 處  

罰 及 強 制 執 行 檢 查 。

公 告 查 禁 前 已 持 有  

第 一 項 模 擬 槍 之 人 民 或  

图 體 ，應 自 公 告 查 禁 之  

曰起六個 月 内 ，向警察 

機 關 報 備 。於 期 限 内 完  

成 報 備 者 ，其 持 有之行 

為 不 罰 。

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搶 ，不 問 屬 於 何 人  

所 有 ，沒 入 之 。但 有第 

二 項 但 書 或 前 項 情 形 者  

> 不 在 此 限 。

第 二 項 但 書 許 可 之  

申 請 程 序 、應 備 文 件 、 

條 件 、期 限 、廢止與第  

五 項 檢 查 之 程 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之 辦 法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應 主 動 出 示 身 分 證 件 ， 

並 不 得 妨 礙 該 場 所 正 常  

業務之進 行 。

規 避 、妨 礙 或 拒 絕  

第 六 項 之 檢 查 或 提 供 實  

料 者 ，處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以 上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鐘 ！並 得 按 次 處 罰 及 強  

制 執 行 檢 查 。

公 告 查 禁 前 已 持 有  

第 一 項 模 擬 搶 之 人 民 或  

團 體 ，應 自 公 告 查 禁 之  

曰 起 六 個 月 内 ，向警察 

機 關 報 備 。於 期 限 内 完  

成 報 備 者 ，其 持 有 之 行

定義之低動能遊戲用 

搶 ，以降低非法改造  

搶 枝 出 現 之 可 能 性 ， 

並保障 合 法 之 商 業 經  

營 ，進 而 達成兼顧杜  

會治安及人民權益之  

目 的 。

二 ） 現行 第 一 項 規定 將 模  

擬 搶 區 分 為 一 般 模 擬  

槍及足以改造成具有  

殺傷力而經公告查禁  

之 模 擬 搶 ，鑒於本條 

例 屬 管 制 性 法 律 ，若 

模 擬 槍 無 足 以 改 造 成  

具有殺傷力槍枝之虞

為 不 罰 。

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搶 ，不 問 屬 於 何 人  

所 有 ，沒 入 之 。但專供  

外 銷 及 研 發 並 向 警 察 機  

關 報 備 或 前 項 情 形 者 ， 

不 在 此 限 。

•不宜規定於本條例  

，爰 修 正 第 一 項 ，將 

模 擬 搶 限 於 足 以 改 造  

成 具 有 殺 傷 力 者 ，並 

予 全 面 公 告 查 禁 。另 

模 擬 搶 認 定 有 疑 義 時  

，中央主管機關得召 

集相關機關及專家學  

者 ，共同組成查禁模  

擬 搶 審 議 小 組 ，進行 

審 議 認 定 ，併予說明

二 ' 第 一 項 修 正 模 擬 搶 之  

定 義 後 ，模 擬 搶 無 足  

以 改 造 成 具 有 殺 傷 力  

槍 枝 之 虞 者 ’將不再  

管 制 ；另考量現行第  

二 項 所 定 「輸 入 」 > 

其 意 涵 已 可 被 現 行 第  

三 項 所 定 之 「運 輸 」 

涵 蓋 ，爰刪除現行第  

二 項 規 定 。

三 ' 現 行 第 三 項 但 書 針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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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供 外 銷 及 研 發 而 製  

造 、販 賣 、運 輸 或 轉  

讓 模 擬 搶 之 行 為 5 僅 

要 求 相 關 業 者 向 警 察  

機 關 報 備 ，為強化是  

類 模 擬 搶 之 管 制 作 為  

，爰 將 現 行 報 備 機 制  

修 正 為 應 事 先 取 得 警  

察 機 關 之 許 可 ，及提 

高 違 法 製 造 、販 賣 、 

運 輸 或 轉 讓 模 擬 搶 之  

罰 鍰 額 度 。修 正 後 ， 

不 論 基 於 專 供 外 銷 及  

研 發 ，而 有 輸 入 、輸 

出 、國 内 運 送 、製造 

、販 賣 或 轉 讓 之 必 要  

，皆 應 事 先取 得 相 關  

警 察 機 關 之 許 可 ，違 

者 將 處 以 罰 鍰 ；現行 

第 三 項 移 列 至 第 二 項

四 、依 一 百 零 五 年 至 一  

零 七 年 之 統 計 數 據 顯  

示 ，具 傷 殺 力 之 改 造  

搶 枝 中 ，超 過 五 成 係  

由 廠 商 自 稱 之 「操作 

搶 」 改 造 而 成 ’即每 

查 獲 二 枝 改 造 搶 枝 ， 

即 有 一 枝 係 由 「操作 

搶 」 改 造 而 來 因 改  

造 搶 枝 用 以 犯 罪 之 機  

率 甚 高 ，將 嚴 重 危 害  

社 會 治 安 ，為 有效遏  

止 改 造 模 擬 搶 行 為 ， 

以 確 保 社 會 大 眾 之 生  

命 、身 體 、自由及財 

產 等 權 利 ，爰提 高 現  

行 第 四 項 及 第 五 項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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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之 罰 鍰 額 度 ，並分 

別 移 列 至 第 三 項 及 第  

四 項 。

五 、 檢 查 人 員 自 行 檢 查 與  

要 求 業 者 主 動 提 供 必  

要 資 料 之 態 樣 不 盡 相  

同 * 為 避 免 產 生 爭 議  

，爰 參 考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於 

現 行 第 六 項 增 訂 檢 查  

人 員 得 命 令 相 關 業 者  

提 供 必 要 資 料 之 權 限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3 

移 列 至 第 五 項 。

六 、 現 行 第 七 項 規 定 檢 查  

人 員 於 執 行 檢 查 任 務  

時 5 應 主 動 出 示 身 分  

證 件 ，參 考 行 政 罰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之 文  

字 ，將 出 示 「身分證  

件 」修 正 為 出 示 「執 

行 職 務 之 證 明 文 件 」

，並移列至第六 項 。

七 、 現 行 第 八 項 僅 對 規 避

、妨 礙 或 拒 絕 現 行 第  

六 項 所 定 檢 查 或 提 供  

資 料 者 ’定 有 相 關 處  

罰 規 定 ，為 符 合 現 行  

第 六 項 亦 有 規 定 以 「 

詢 問 」關 係 人 為 行 政 _ 

調 查 手 段 5 爰增訂規  

避 ，妨 礙 或 拒 絕 詾 問  

之 處 罰 規 定 ，並移列 

至 第 七 項 。

八 、 為 利 人 民 及 執 法 人 員  

遵 循 ，第 二 項 但 書 許  

可 之 令 請 程 序 、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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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條 件 、期 限 、 

廢 止 與 第 五 項 檢 查 之  

程 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有 具 體 明 定 之 必  

要 ，爰 增 訂 第 十 項 ， 

授 權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訂 定 辦 法 規 範  

，以 利 管 理 °

九 、現 行 第 九 項 内 容 未 修  

正 ，移 列 至 第 八 項 ； 

現 行 第 十 項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移 列 至 第 九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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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 ：109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時4分至11時18分 

地 點 ：紅樓301會議室

協商主題：
一 、 本院内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素月等18人擬具「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及 
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為洲等17人擬具「搶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四條'第七條及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 、 院會逕付二讀併案協商：
(1) 委員賴惠員等21人擬具「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

草 案 J 案 〇

(2) 委員^束瑩^16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3) 蕃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擬具「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二十& 條文修'正草案」案。
(4 )委 員 等 16人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5) ‘ k 鄭天財Sm Kacaw等17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6) 委 員 ^國 臧 乂 擬 具 「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

協商結論：

一 、 修正通過條文：第20條 、第25條 。（如附件）

二、 委員陳瑩等16人提案第20條之1 ，不予採納。

三 、 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四' 增列附帶決議5項 。（如附件）

協商主持人：

協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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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 正 通 過 條 文 ：

(一） 第二十條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搶'其主要組成 

零件或彈藥；或原住民、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魚槍， 

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 

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

原住民相互間或漁民相互間未經許可，販賣、轉讓、出租、出 

借或寄藏自製獵搶、其主要組成零件或彈藥、自製魚搶，供作生活工 

具之用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 

規定，不適用之。

第一項之自製獵搶、魚槍之構造、自製獵搶彈藥，及前二項之 

許可申請、條件、期限、廢止、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國防部定之。

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曰本條例修正施行前1原住民單 

純僅犯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持有及相互間販賣、轉讓、出租、出借 

或寄藏自製獵搶、魚搶之罪，受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仍得 

申請自製獵搶、魚搶之許可。

主管機關應輔導原住民及漁民依法申請自製獵搶、魚搶。

第一項、第二項情形，於中央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辦理公 

告期間自動報繳者，免除其處罰。

(二） 第二十五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 

■j— 月二十三日施行；◦ 年〇月〇日修正之條文，除第二十條第三項 

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9

二 、增列附帶決議5項：

1.鑑於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修正，模擬槍專供外銷及研發應先 

取得警察機關之許可，主管機關應於三讀通過後，六個月内訂定模擬槍管理 

辦法°並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一空氣槍專供射擊運動使用之出 

口製造開放與否另行研議。



2. 鑑於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修正，模擬搶及不具殺傷力之低動 

能遊戲用搶時有因查緝誤檢之可能，為有效區隔動能及危險性，主管機關應 

於修法三讀後六個月内，研修現行動能初篩（測試方法、測試器具)相關規定 

並針對空氣搶非涉刑事案件應不予查緝績效核定及查緝獎金，俾使更能保障 

民眾權益。

3. 鑑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修正，造成業者及玩家提出眾多疑慮，主管機關 

應於修法三讀通過後三個月内，向業者及玩家以說明會、懶人包、網路宣 

傳形式等方式，對外說明模擬槍之管制範圍及態樣、查緝方法、許可出口規 

定、申請許可辦法等，俾使社會大眾明暸本次修法之執行1避免玩家及業者 

在未明暸情形下觸法。

4. 本條例苐2 0條修正通過後，為使原住民瞭解修正内容，應將主管機關輔導 

原住民申請及定期至原住民族地區辦理講習宣導之規定，明訂於管理辦法， 

以資明確。

5.我國採嚴格搶枝管制措施，開放原住民使用制式獵搶，乃屬國内重大政策， 

考量因素眾多，必須非常慎重，請原住民委員會廣泛邀集各界，共同積極研 

商討論，針對開放制式獵槍及相關配套管理措施*於 1 年内向内政委員會提 

出具體專案報告，並請内政部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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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統

行政院院長 
内政部部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曰 

華總一義字第 1 090006479 1 號

茲修正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七條至第九條、第二 

條 、第二十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條文，公布之。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修 正 第 四 條 、第 七 條 至 第 九 條 、第 

二 十 條  ' 第 二 十 條 之 一 及 第 二 十 五 條 條 文

中華民國109年 6 月 】0 曰公布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搶砲、彈藥、刀械如下：

一、 搶砲：指制式或非制式之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搶、 

衝鋒搶、卡柄搶、自動步搶、普通步槍、馬槍、手槍、 

鋼筆搶、瓦斯搶、麻醉槍、撒槍、空氣搶、魚槍及其 

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搶砲。

二 、 彈藥：指前款各式槍砲所使用之砲彈、子彈及其他 

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之各類炸彈、爆裂物。

三 、 刀械：指武士刀、手杖刀、鴛鴦刀、手指虎、鋼 （鐵) 

鞭、扁鑽、匕首（各如附圖例式）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查禁，非供正當使用具有殺傷力之刀械。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槍砲、彈藥，包括其主要組成零件。 

但無法供組成搶砲、彈藥之用者，不在此限。

槍砲、彈藥主要組成零件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七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 

武器、機關搶、衝鋒槍、卡柄搶、自動步搶、普通步槍、馬

文昌勇
 

英貞國
 

蔡
蘇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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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手搶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搶砲、彈藥者， 

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6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 

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搶 

砲、彈藥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 

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一項所列 

搶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八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搶、瓦 

斯搶、麻醉槍、獵搶、空氣搶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 

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搶砲者，處無期徒 

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搶砲者，處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 

砲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 

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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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第 一 項 、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 

微 者 ，得 減 輕 其 刑 。

第 九 條  未 經 許 可 ，製 造 、販 賣 、轉 讓 、出租或出借制式或非制 

式 魚 搶 者 ，處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 罰 金 。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 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新 臺 幣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制式或非制式 

魚 槍 者 ，處 六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罰 金 51

第一項及第 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二 十 條  原 住 民 未 經 許 可 ，製 造 、運 輸 或 持 有 自 製 獵 搶 、其主要 

組 成 零 件 或 彈 藥 ；或 原 住 民 、漁 民 未 經 許 可 ，製 造 、運輸或 

持 有 自 製 魚 槍 ，供 作 生 活 工 具 之 用 者 ，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二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本 條 例 有 關 刑 罰 之 規 定 ，不 適 用 之 。

原住民相互間或漁民相互間未經許可，販 賣 、轉 讓 、出 

租 、出借或寄藏自製獵搶、其主要組成零件或彈藥、自製魚 

搶 ，供 作 生 活 工 具 之 用 者 ，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 

罰 鍰 ，本 條 例 有 關 刑 罰 之 規 定 ，不 適 用 之 。

第一項之自製獵搶、魚 搶 之 構 造 、自製獵搶彈藥，及前 

二 項 之 許 可 申 請 、條 件 、期 限 、廢 止 、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 之 管 理 辦 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 及 國 防 部 定 之 。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H 月 十 四 曰 本 條 例 修 正 施 行 前 ， 

原住民單純僅犯未經許可製造、運 輸 、持 有 及 相 互 間 販 賣 、 

轉 讓 、出 租 、出借或寄藏自製獵搶、魚 槍 之 罪 ，受判處有期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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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者 ，仍 得 申 請 自 製 獵 搶 、魚 搶 之 許 可 ° 

主管機關應輔導原住民及漁民依法申請自製獵搶、魚搶6 

第 一 項 、第 二項情形，於 t 央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 

辦 理 公 告 期 間 自 動 報 繳 者 ，免 除 其 處 罰 。

第二十條之- 具類似真搶之外型 ' 構 造 、材質及火藥式擊發機構裝

置 ，且足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者，為 模 擬 搶 ，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查禁。

製 造 、販 賣 、運輪或轉讓前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搶者 5處 

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其 情 節 重 大 者 ，得併命其停 

止營業或勒令歇業。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經警察機關許可， 

且 列 冊 以 備 稽 核 者 ，不 在 此 限 °

出 租 、出 借 、持 有 、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公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槍 者 ，處 新 臺 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

改造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搶 可 供 發 射 金 屬 或 子 彈 ， 

未 具 殺 傷 力 者 ，處 新 臺 幣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a

警 察 機 關 為 查 察 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搶 ，得依法派 

員進入模擬槍製造、儲 存 或 販 賣 場 所 ，並應會同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就其零組件、成 品 、半成品 '各種薄冊及其他必要之 

物 件 實 施 檢 查 ，並得詢問關係人及命提供必要之資料。

前 項 規 定 之 檢 查 人 員 於 執 行 檢 查 任 務 時 ，應主動出示 

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並不得妨礙該場所正常業務之進行。

規 避 、妨礙或拒絕第五項之檢查、詢 問 或 提 供 資 料 者 ， 

處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以 上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並得按次處罰 

及 強 制 執 行 檢 查 。

公 告 查 禁 前 已 持 有 第 一 項 模 擬 搶 之 人 民 或 團 體 ，應自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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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查禁之日起六個月内，向 警 察 機 關 報 備 於 期 限 内 完 成  

報 備 者 ，其 持 有 之 行 為 不 罰 15

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搶 ，不 問 屬 於 何 人 所 有 ，沒入 

之 a 但 有 第 二 項 但 書 或 前 項 情 形 者 T 不 在 此 限 。

第二項但書許可之申諳程序、應 備 文 件 、條 件 、期 限 、 

廢 止 與 第 五 項 檢 查 之 程 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之 辦 法 ，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 條 例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9

本 條 例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修 正 之 條 文 ，自 

九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施 行 ；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修 正 之 條 文 ，除第二十條第三項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 

外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曰 

華 總 一 經 字 第 1 0 9 0 0 0 6 4 8 0  1 號

茲 修 正 保 險 法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及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條 之 二 條 文 ，公布 之 。

總 統 蔡 英 文

行政院院長穌■貞昌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黃 天 牧

保 險 法 修 正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及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條 之 二 條 文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曰公布

第一百零七條 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哥保險

契 約 ，除 喪 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约定於被保險 

人 滿 十 五 歲 時 始 生 效 力 5

前 項 喪 葬 費 用 之 保 險 金 額 3 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

2 3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二 十 五 條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因 應 1 0 9 年 5 月 1 5 日立法院 

黨 圑 協 商 結 論 通 過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資 料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原住民未經許  

可 ，製 造 、運輪或持肴 

自製M 搶 、其主要级成 

霉件或彈 藥 ；或原往民 

丄漁民未經許可，製造 

、運輸或待有自製魚櫓 

，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 

，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鍰 1 本條 

例有關刑罰之規定 > 不 

適用之*

原往民相互間或漁 

民相互間未經許可，販 

賣 、轉讓 ' 出 租 、出借 

成寄藏自製撒搶、其主 

要組成零件或彈藥、自 

蓋 底 搶 ，供作生活工具 

之 用 者 * 處新臺幣二千 

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鏟 

t 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 

定•不適用之•

笫一瑣之自製撒搶 

、魚搶之構造、自t 獵 

搶 彈 藥 ，及前二項之許 

可 申 請 ' 條 件 、期限' 

廢 止 、檢查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 由 

中央主管機關舍同中央 

原住民族主營機 M 及面 

防部定之=

第二十條 原住民未經許 

可 ，製 造 、運輸或持有 

自製左撒搶、魚 搶 ，或 

漁民未經許可，製 造 、 

運輸或持有自製 ^魚槍 

，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 

，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 

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 

適用之。

原住民相互間或漁民 

相互間未經許可，販賣 

、轉 讓 、出 租 、出借或 

寄藏前項獵檜或魚槍， 

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 

亦同。

前二項之許可申請 

、條 件 、期 限 、廢 止 、 

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管理辦法，由令央主 

管機關定之。

於中華民國九十年 

^— 月十四日本條例修 

正 施 行 前 ，原住民單純 

僅犯未經許可製造、運 

輸 、持有及相互間販賣 

、轉 讓 、出 租 1 出借或 

寄藏自製毛獄槍、魚搶 

之 罪 ，受判處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確定者，仍得

一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 

造 、運輸或持有自製 

之 獵 搶 、魚 搶 ，供作 

生活工具之用者，已 

於九十年十一月十四 

曰除罪化，僅處以行 

政 罰 ，不適用刑事罰 

。而雖現行司法實務 

見解亦肯認持有自製 

獵槍之主要組成零件 

及其所使用之彈藥等 

低 度 行 為 ，同屬第一 

項之保障範圍，故無 

刑事罰之適用，然為 

期 明 確 ，爰修正第一 

項 ，將自製獵槍之主 

要組成零件及其所使 

用之彈藥一併明文納 

入除罪化範圍，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 、 為配合第一項將自製 

獵搶之主要組成零件 

及其所使用之彈藥明 

文納入除罪化範圍， 

並使除罪化之意旨更 

為 明 確 ，麦修正第二

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0

三 、 第三項修正如下：

〔一） 因自製獄槍、魚搶

}



於中華民國九十年 

H— 月十四日本條例修 

正施行前，原住民單純 

僅犯未經許可製造、運 

輸 、持有及相互間販賣 

、轉 讓 、出 租 、出借或 

寄藏自製獵槍、魚搶之 

罪 ，受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者 > 仍得申 

請自製獵搶、魚槍之許 

可 。

主管機關應輔導原 

住民及漁民依法申請自 

製獵槍、魚搶

第 一 項 、第二項情 

形 ，於中央主管機關報 

經行政院核定辦理公告 

期間自動報繳者，免除 

其處罰。

申請自製獵搶'魚搶之

許可。

主管機關應輔導原 

住民及漁民依法申請自 

製獵搶、魚槍。

第一項、第二項情 

形 ，於中央主營機關報 

經行政院核定辦理公告 

期間自動報繳者，免除 

其處罰。

之構造及自製獵搶• 

得 使 用 之 彈 藥 ，有 

及時配合時代演進 

予以調整修正之必 

要 > 不宜直接於本 

條 例 中 明 定 1 為符 

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爰將自製撒搶、 

魚搶之構造及自製 

獵 搶 弹 藥 + 明文納 

入管理辦法之授權 

範圍■

(二 ） 基於尊重摩住民自 

治 精 神 、文化傳承 

及傳統以自製撖槍 

供 作 生活工具使用 

之 立 場 ，菱將主要 

涉及原住民自製撒 

檢 、魚搶之管理辦 

法 ，修正由中央主 

營機關會同中央原 

住民旗主管機關訂 

定 ，以符原住民使 

用自製獵搶、魚搶 

之實際需求。

四 、第四項酌作义字修王 

0

五' 第五項及第六項未修 

正 。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

布曰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之 

條 文 ，自九十八年十一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 

布曰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之 

條 文 ，自九十八年H—

本次修正之第二十條，需 

有完善、周延之管理辦法 

配 套 ，以避免產生管理漏 

洞及空窗期，為使上述修 

正條文能與子法同時施行

2



月二十三曰施行；〇年 

〇月〇 日修正之條文， 

除笫二十條笫三項之施 

行 日 期 ，由行政院定之 

外 ，自公布S 施行。

月二十三日施行。 ，爰授權由行政院另定施 

行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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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10屆第1 會期内政委員會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1 0 9 年 4 月 1 5 曰 （星 期 三 ） 上 午 9 時 3 分 至 下 午 1 2 時 6 分

下 午 1 時 2 分 至 3 時 5 5 分

地 點 ：紅 樓 2 0 2 會 議 室

出 席 委 員 ：賴 惠 員 張 其 祿 黃 世 杰 葉 毓 蘭 沈 發 惠 張 宏 陸  

羅 美 玲 鄭 天 財 Sra Kacaw王 美 惠 管 碧 玲 吳 琪 銘  

陳 玉 玲 湯 蕙 、4貞 林 思 銘 林 文 瑞  

委 員 出 席 1 5 人

列 席 委 員 伍 麗 華 Saidhai • 

洪 孟 楷 孔 文 吉  

吳 斯 懷 周 春 米  

陳 素 月 鄭 麗 文  

劉 世 芳 邱 志 偉

Tahovecahe鍾 佳 濱 趙 正 宇  

趙 天 麟 呂 玉 玲 李 貴 敏 陳 椒 華  

揚 瓊 瓔 萬 美 玲 張 廖 萬 堅 何 欣 純  

廖 婉 汝 莊 競 程 劉 建 國 高 嘉 瑜  

高 金 素 梅 陳 瑩 陳 亭 妃 李 德 維

羅 明 才

委 員 列 席 2 8 人

列 席 官 員 ：

内 政 部 部 長  徐國勇

警 政 署 署 長  陳 家 欽

刑 事 警 察 局 局 長  黃明昭

保 安 組 組 長  林 國 清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綜 合 規 劃 處 處 長  王瑞盈

科 長  曾興中

司 法 院 刑 事 廳 法 官  李東柏

法 務 部 檢 察 司 主 任 檢 察 官  詹 常 輝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組 長  賴 俊 杰

工 業 局 副 組 長  王 麗 珠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簡 任 稽 核  陳泰明

主 席 ：管 召 集 委 員 碧 玲  

專 門 委 員 ：賈 北 松
1



主 任 秘 書 ：張 禮 楝  

紀  錄 ：簡 任 秘 書 周 厚 增  

簡 任 編 審 吳 人 寬  

科  長 陳 品 華  

辦 事 員 鄧 瑋 宜

報告事項
宣 讀 上 次 會 議 議 事 錄 。

決 定 ：確 定 。

討論事項

一 、 審 查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搶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二 、 審 查 民 眾 黨 黨 團 擬 具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二 十 條 之 一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三 、 審 查 委 員 陳 素 月 等 1 8 人 擬 具 「搶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四 條 及 第  

二 十 條 之 一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四 、 審 查 委 員 林 為 洲 等 1 7 人 擬 具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七 條 及 第 二 十 條 之 一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 本 次 會 議 經 委 員 陳 素 月 及 民 眾 黨 黨 圑 代 表 張 其 祿 說 明 提 案 要 旨 ；内 政  

部 部 長 徐 國 勇 及 司 法 院 刑 事 廳 法 官 李 東 柏 報 告 ；委 員 賴 惠 員 、張 其  

祿 、羅 美 玲 、葉 输 籣 、沈 發 惠 、張 宏 陸 、黃 世 杰 、鄭 天 財 Sra Kaca 
w、王 美 惠 、陳 玉 珍 、湯 蕙 禎 、林 文 瑞 、吳 琪 銘 、林 思 銘 、管 碧 玲 、洪 

孟 楷 、伍 麗 華 Saidhai • Tahovecahe、孔 文 吉 、萬 美 玲 、高 金 素 梅 、 

陳 椒 華 、陳 瑩 等 2 2 人 提 出 質 詢 ，均 經 内 政 部 部 長 徐 國 勇 及 所 屬 、司 法  

院 刑 事 廳 法 官 李 東 柏 與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綜 合 規 劃 處 處 長 王 瑞 盈 即 席 答  

復 說 明 。）

決 議 ：

一 、 報 告 及 詢 答 完 畢 。

二 、 委 員 質 詢 未 及 答 復 部 分 或 要 求 提 供 之 說 明 資 料 ，請 相 關 機 關 儘 速  

以 書 面 答 復 。

三 ' 「槍 袍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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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九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條立法說明，審查會補充如下：（一）依司法實務相關見解，制 

式槍枝係指「經政府立案、合法工廠生產之搶枝」；非制式搶枝則指 

「非政府立案合法工廠或私人自行生產之土造槍枝，又可分為仿造 

搶 （仿制式搶枝）、改造槍（改造信號搶、改造玩具搶）及各式土造 

槍枝（如鋼管搶）」；至於原司法實務所指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 

有殺傷力之各式搶砲，即非制式手搶部分之見解，自因本次修法變 

更槍砲之定義，本於具體個案審酌是否繼續適用。又警察機關既因 

本條第一款搶砲定義有所修正T於偵辦案件時，自應於鑑定文書妥 

為說明究為制式或非制式槍砲。）

第 二 十 條 之 一 ，修 正 如 下 ：

第 二 十 條 之 一 具 類 似 真 槍 之 外 型 、構 造 ' 材 質 及 火 藥 式  

擊 發 機 構 裝 置 ，且 足 以 改 造 成 具 有 殺 傷 力 者 ，為 模 擬 搶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查 禁 。

製 造 、販 賣 、運 輸 或 轉 讓 前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槍 者 ， 

處 新 臺 幣 二 芎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其 情 節 重 大 者 ，得 併  

命 其 停 止 營 業 或 勒 令 歇 業 。但 專 供 外 銷 及 研 發 並 經 警 察  

機 關 許 可 ，且 列 冊 以 備 稽 核 者 ，不 在 此 限 。

出 租 、出 借 、持 有 、寄 藏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槍 者 ，處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改 造 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搶 可 供 發 射 金 屬 或 子  

彈 ，未 具 殺 傷 力 者 ，處 新 臺 幣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警 察 機 關 為 查 察 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槍 ，得 依 法  

派 員 進 入 模 擬 槍 製 造 、儲 存 或 販 賣 場 所 ，並 應 會 同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就 其 零 組 件 、成 品 、半 成 品 、各 種 薄 冊 及  

其 他 必 要 之 物 件 實 施 檢 查 ，並 得 詢 問 關 係 人 及 命 提 供 必  

要 之 資 料 °

前 項 規 定 之 檢 查 人 員 於 執 行 檢 查 任 務 時 ，應 主 動 出  

示 執 行 職 務 之 證 明 文 件 ，並 不 得 妨 礙 該 場 所 正 常 業 務 之  

進 行 。



規 避 、妨 礙 或 拒 絕 第 五 項 之 檢 查 、狗 問 或 提供貧料  

者 ，處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以 上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並得按  

次 處 罰 及 強 制 執 行 檢 查 。

公 告 查 禁 前 已 持 有 第 一 項 模 擬 槍 之 人 民 或 團 體 ，應 

自 公 告 查 禁 之 曰 起 六 個 月 内 ，向 警 察 機 關 報 備 。於 期 限  

内 完 成 報 備 者 ，其 持 有 之 行 為 不 罰 。

第 一 項 公 告 查 禁 之 模 擬 槍 ，不 問 屬 於 何 人 所 有 ，沒 

入 之 。但 有 第 二 項 但 書 或 前 項 情 形 者 ，不 在 此 限 。

第 二 項 但 書 許 可 之 申 請 程 序 、應 備 文 件 、條 件 、期 

限 、廢 止 與 第 五 項 檢 查 之 程 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之 辦 法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四 、 併 案 審 查 完 竣 ，擬 具 審 查 報 告 ，提 報 院 會 討 論 。院 會 討 論 前 ，須 

經 黨 團 協 商 ，並 推 請 管 召 集 委 員 碧 玲 於 院 會 討 論 時 作 補 充 說 明 。

五 、 本 日 會 議 另 做 成 決 議 :待 第 二 十 條 修 正 提 案 ，經 院 會 逕 付 二 讀 後 ， 

本 曰 審 竣 案 再 開 始 併 案 黨 團 協 商 。

臨時提案

立 法 、行 政 、司 法 三 種 國 家 權 力 分 別 由 三 種 不 同 職 能 的 國 家 機 關  

行 使 、互 相 制 約 和 平 衡 的 制 度 。

權 力 分 立 的 目 的 ，除 了 因 分 工 而 可 以 追 求 政 府 效 率 外 ，最主要的 

目 的 還 是 避 免 專 權 政 治 ，寄 望 透 過 分 散 的 權 力 使 彼 此 間 相 互 牽 制 ，避 

免 國 家 權 力 過 度 集 中 而 侵 害 人 民 的 權 利 ，此 為 憲 法 賦 予 之 職 權 。而司 

法 權 具 有 被 動 性 ，其 審 判 依 據 也 是 依 循 立 法 權 所 做 出 的 法 律 給 予 人 民

救 濟 。

立 法 院 原 住 民 籍 立 法 委 員 為 善 盡 監 督 職 責 於 相 關 會 議 及 質 詢 中 多  

次 向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說 明 「搶 砲 彈 藥 刀 械 許 可 及 管 理 理 辦 法 中 ，警政署 

定 義 有 關 原 住 民 自 製 獵 搶 之 情 事 ，業 遠 反 法 律 之 授 權 」，立 法 者 根 本 沒  

有 授 權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就 此 事 項 有 其 權 限 恣 意 裁 量 與 定 義 ，惟仍充耳不  

聞 。又 於 司 法 權 中 最 高 法 院 9 9 年 台 上 字 第 5 7 7 1 號 及 最 高 法 院 1 0 2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 0 9 3 號 判 決 等 判 決 要 旨 皆 明 示 「中央主管機關上開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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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六 月 二 日 函 釋 及 依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授 權 訂 定 之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許 可 及 營 理 辦 法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將 自 製 獵 槍 定 義 …增 加 法 律 所 無 之 限 制 ， 

已 逾 越 法 律 之 授 權 ，法 院 自 不 受 其 拘 束 。 i ，按 上 開 判 決 要 旨 ，司法權 

業 已 明 示 此 種 達 反 法 律 授 權 之 行 政 規 則 ，自 9 9 年 起 法 院 不 予 以 適 用 ， 

惟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仍 依 然 故 我 ，近 1 0 年 之 期 間 未 能 積 極 修 訂 該 法 規 ，影 

響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權 益 甚 鉅 ，令 民 眾 陷 入 無 故 身 陷 囹 圄 之 恐 懼 中 ，且無 

視 立 法 權 與 司 法 權 之 監 督 之 事 證 明 確 。

為 增 進 原 住 民 自 製 獵 槍 及 漁 槍 權 益 ，爰 請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於 本 次 法  

案 通 過 後 6 個 月 内 邀 集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原 住 民 代 表 及 相 關 機 關 研 商  

並 提 出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許 可 及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及 保 障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文 化 及 使 用 制 式 獵 搶 權 益 之 管 制 專 法 。

提 案 人 ：鄭 天 財 Sra Kacaw 葉毓蘭 

林 文 瑞 陳 玉 珍 廖 國 棟  

孔文吉

決 議 :本 案 修 改 為 「為 增 進 原 住 民 自 製 獵 槍 及 漁 搶 權 益 ，爰請内政部警 

政 署 於 本 次 法 案 通 過 後 6 個 月 内 邀 集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原住民代  

表 及 相 關 機 關 研 商 並 提 出 搶 砲 彈 藥 刀 械 許 可 及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以 保 障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文 化 及 安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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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紀錄
頁 次

109年5月12曰（星期二）

程 序 委 員 會 會議審定本院第1Q屆第1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B程.......... （ 1 〜 80 )

10S年5月13曰〔星期三）

教育及文化、財政兩委員會聯席會諶一、審査委員張廖萬堅等21人擬具「運 

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 審查委員張廖萬堅等2(1人擬 

具 「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審查 

委員黃國書等25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8 1 〜] 78 )

黨團協商紀錄

109年5月13日（星期三）

民進某激團召集協商

1.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査行政院函請審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委員陳索月等18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及第二十條 

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為洲等17人擬具「抬砲彈葜刀械管制烧例第四條 

、第七條及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疋草案」案 ；2.委員分別提案並經院會逕付二 

讀併案協商：（1)賴惠員等21人擬具「槍砲揮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2)陳壁等16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3)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Q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 

條條文修正草案」（4)孔文吉等17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 

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5〕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S)廖國楝等16人擬具「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7 9〜 194 )

109年5月20日（星期三）

院長召集協商

繼續研商「中華民國IQ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屣單位預算及綜計表一營業及

非營業部分」案相關事宜..............................................（1 9 5〜 498 )

附 ：本 期 委 員 發 言 紀 錄 索 引 .............. -.................... ( 4的 〜 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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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丨0 9年5 月 1 3日（星期三）1 0時3 分至丨丨峙2S 分 

地 點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主持人管委員碧玲

協商主題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倂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民眾黨麄圃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擬具「槍砲弹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及第二十條之一條文 

修正草案」及委員林為洲等1 7 人擬具「槍砲弹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七條及 

第二十條之…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 、委員分別提案並經院會逕付二讀併某協商：（一)賴惠員等2 1 人擬具「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陳瑩等 1 6 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伍M華 SaidhaiTahovecahe等 2 0 人擬具「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孔文吉等1 7 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四條 ' 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1 (五) 鄭天財Sra U m w 等 

1 7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六)廖國棟等1 6人擬 

具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

主席：次長、署長、各位同仁。今天朝野協商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這已經在 

委員會有一些初步的共識 > 然後把還沒有共識的條文送朝野協商，我們當初是決議等待新的可 

能涉及的條文，有委員的版本進來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啟動協商，目前已經有好幾位委員的版 

本都已經進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開始來協商1先請專門委員報告當時在委員會審查的結論。 

貫專門委員北松：委員會審查的時候第□條是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七條也是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條、第九條都是照行政院提案通過；而第二十條，當時有請委員另外提案，所以當時審査 

會沒有這個條文1後來委員陳瑩、委員伍麗華、委員孔文吉、委員鄭天財、委員®國楝等都分 

別有提案：第二十條之一委員陳瑩有提案，這是增列的第二十條之一 1關於漁民的魚槍部分； 

而現行法第二十條之一，委員賴惠員有提案，陳委員因為新增第二十條之一 *所以條號改列為 

第二十條之二，這是逕付二讀的提案；而第二十五條，審查會審査的時候沒有這個條文|逕付 

二讀案有委員陳瑩的提案、委員孔文吉的提案，報告完畢。

主席：我們是不是把第四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這幾條照委員會審查的版本，今天就不動， 

我們協商就照委員會審查的結論，然後把新增的條文作為今天協商的項目，包括第二十條'第 

二十條之二和第二十五條，我們今天協商這3 條的委員版本。處理第_十條 

孔委員文吉：第四條我有修正條文1第四條只有我再提，我認為應該要把自製獵槍的定義擺進來。 

我的提案蝾文是規定：「本條例所稱槍砲、彈藥、刀械1自製獵槍如下：」，「自製m槍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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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為傳統文化、祭儀及非營利狩獵自用目的| 無據為犯罪工具之意圖’ 由政府提供、其自 

行獨力或與人協力之制式或非制式槍枝製作完成• 供作生活或文化祭儀所用之工臭u 」 ，「自 

製獵槍主要組成零件種類1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國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J 如果是依 

審查會的結果，你們是把制式跟非制式都放在裡面，我們原住民的獵槍要如何定義？如何保障 

原住民獵人的安全？势政署在〗〇7 年 8 月 1 6 日發布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這個辦法增 

加了法律，母法沒有的限制，你們是依據9 0 年修正之前的那個條例來通過，它的母法沒有這樣 

訂 ，但是你的管理M法就這樣訂出來，對自製獵槍的定義• 明顯排除制式獵槍的適用，法院在 

審查原住民有關獵槍問題的時候 > 在適用上是難以依循的■到底是適用這個辦法？遼是法官依 

法自為裁判？有鑑於此 > 本席針對第四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埋辦法一定要配合修正，不知逍醬 

政署有什麼意見？

主席：請赘政署說明。

林組長國清：關於增訂自製魈槍定義的部分，我們還是建議不要在條例裡面訂■修正在管理辦法裡 

面即可，因為我們第二十條對於自製獵槍的主要組成零件、彈藥還有構浩已經有授權了，在授 

權之後，未來我們訂在辦法裡面會更好*以上是我捫的說明與建議。

主席：請孔委員發言6

孔委員文吉：警政署是接受原住民可以使用安全的自製獵槍，而且普政署跟國防部也曾經討論過制 

式獵搶，未來由國防部代為採購進口 =遼是警政署委託警察大學去訂定制式獵槍的形式，由國 

防部的兵工廠來進行製造。現在內政部警政署又不能接受制式的納入原住民獵槍、予以入法， 

明顯是欺騙原住民立法委員嘛！當時座談的時候你們說支持，我們助理去參加時|你們說支持 

■現在你們又反對，原民會可以作證• 原民會的出席代表，在座談會的時候，就是陳次長主持 

的那個座談會，針對制式獵槍的部分你們討論到什麼？那天討論的結果、方向為何？請原民會 

對此作一說明

主席：請原民會說明•

曾科長興中：那天內政部警政署召開這個會議1 主要的子題是討論如何更安全的讓原住民使用自製 

的獵槍，還有在管理辦法上如何精進，提升，會中當然也有談到希望可以朝讓原住民使用制式 

獵搶的方向做.研究 | 會場中有人提出這樣的意見。

主 席 ：請孔委員發言*

孔委員文吉：那天是陳次長主持嘛丨謂次長說明一下| 你應該很瞭解當時討論的內容。

陳次長宗彥：跟委員說明，那天座談會不論是部裡面也好，齧政署也好，都有表達開放的_度 > 對 

於原住民族未來使用獵槍的部分是採制式，由國防部去採晒也好• 去做設計、製造 '訂定規範 

' 我們都是採支持的態度，那天幾位委員的助理' 辦公室的主任有與會，都有表達一些意見， 

我們也請警政署跟原民會把這些意見納進來，未來不管是做管理辦法•或是研議相關規範時可 

做 作 為 參 考 。

主席：先聽我講一下，跟孔委員報告，第四條當天有結論，是照行政院版木通過，是經過一整天非 

常膠著的審查程序，我記捋當天經過休息、協商 1 然後到最後定案，好像是忙到下午4 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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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孔委員可能在別的委員會也有事*所以就沒辧法留在現場*高金委員、陳莹委員、伍委員 

' 鄞委員等等在現場就比較丁解那個過程| 大家心理的痛苦跟掙扎，今天孔委員再度提出原住 

民同胞長期以來心裡的痛，所以在第四條又拿出來談1 這個我們都感同身受，那天包括高金委 

員在現場，一定歷歷如锫，那時候幾乎就是眼眶泛紅在爭取•陳瑩委員當時也真的是大聲疾呼 

，整個過程我們都都歷歷如繪，最後之所以決定第四條不動=實在是因為這一條要放進來制式 

獵槍的合法使用，或者是像您這樣處理，行政部門很難承受通過以後所必須承擔的行政及相關 

其他責任。如果卡在這一條就會變成整個修法就卡住_/ f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能夠相忍，為了讓 

它順利才會決定把我們要處理的問題放到第二十條來處理1 所以是不是也請孔委員能夠諒解* 
那天大家都痛苦掙扎到下午4 點 ，最後做了這樣的結論•我們就還是照著這樣的結論下來 > 就 

放在第二十條來處理》

另外 • 孔委員的第四條杷制式獵槍也放進來，當作启製獵槍，大家有沒有看到？行政部門剛 

剛在回答孔委員的問題的時候也實在是太草率，你沒有說服人家嘛！沒有說服入家為什麼道一 

條這樣訂是比較有困難*那人家怎麼會心服？關於第四條 | 目前的版本是可以由政府提供，也 

可以肖行獨力或與人協力之制式或非制式槍枝，都叫自製獵搶，制式槍枝可與他人協力，也可 

以跟公司協力，跟武器商協力*然後制式獵槍也會變成自製獵搶。所以如果我們要用這一條• 

然後新的條文重新再去修正這個部分1 我看我們是弄不出來，所以是不是請孔委員也體諒•我 

們就往下走，好不好？

孔委員文吉：自製獵槍要怎麼定義？你放在哪裡？

主席：我們在第_ 十條的時候一起來討論t好不好？

請鄭委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孔委員剛剛提的第四條■跟我提的第二十條也有關係| 我還是要說明、璧 

淸一下，上次在審査的時候，第四條不是大家沒有意見就通過|當初協商是說到時候再踉第二 

十條• •併去討論，所以雖然那天的協商是矂委員會的通過，並不表示我們今天協商不能再討論 

，還是可以討論 > 孔委員所提的第四條 > 對於獵槍要以制式的獵槍來做一個規定，車實上•我 

對第二十條所做的修正條文，也是牽涉到原住民的獵槍是要制式的猸槍 > 原住民制式的獵槍並 

不是現在才開始講的1 事實上，日據時代以前1 原住民的獵槍就是制式獵槍1是因為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制定之後^我們的獵槍才被限制為現在以管理辦法來定義的獵槍’而這個管理辦 

法所定藪的撖槍，在最高法院的判決，都認為是訂定出一個法無限' 沒有規定的定義1 也沒有 

授權，也違反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所以在法院一直有這樣的判決，因此內政 

部警政署才會去委託中央警察大學1 雖然這是叫做委託研究報告，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大學 *是 

中央蒈察大學，而且是內政部警政署去委託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代表政府機關很重要的立場， 

我們應該要有這樣的認知*而且這樣的委託硏究報告出來之後是認同原住民可以以制式獵槍作 

為撖槍，報告出來之後，20〗7 年 1 1月 1 曰 ，葉俊榮部長還有現在的警政署陳署長在立法院答詢 

時都認為、承諾往開放制式獵槍的方向去推勖，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也不要一下 

了-就把它否決丟掉，因為也沒有那麼可怕，畢竟原住民族在臺鸬這塊土地上•在槍砲彈藥刀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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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條例制定之前，我們舊的就是制式獵槍• 所以這個部分也請大家能夠支持。

主席：我們當然也是可以討論，我們也一直在討論第四條，而孔委員版本的第四條，因為剛剛我說 

明的種種狀況，鄯委員是說相關的規定跟第二+ 條有關，我看第四條鄭委員也沒有提案1也是 

提在第二十條，所以請問孔委員，我們是不是照這個次序*第四條先暫時不修，我們來看第二 

十條7

孔委員文吉：第四條先保留，先討論第二十條。

主席：我們等一下再回來談1 好不好？第四條真的把制式獵槍當作自製獵槍1 這個還有必要審慎。

孔委員文吉：第四條先暫時保留，然後先看第二十條。

主席：處理第二十條。第二十條有陳瑩委員、伍麓華委員、孔委員、鄭天財委員和瘳國棟委員的版 

本 - 先請提案委員表示意見，

請陳委員瑩發言-

陳委員瑩：因為過去我們對於自袈獵槍的許可並沒有包含子彈和零件的部分*所以我特別提出要把 

自製獵槍的零件跟子彈部分一併納入再者，因為我們希望自製獵槍是安全的，基於安全上的 

考量，希望主管機關可以會同■ 防部跟原民會來協力輔導自製獵槍安全使用的部分'■從上次跟 

你們提出建議到現在，不知道這中問你們做了多少努力，但是從建議條文看來，我們好像沒有 

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回覆。

主席：因為版本很多1 結構不太一樣，是不是先請每位提案委員說明完之後，你們整埋一下，看看 

有什麼樣的意見*再由你們來回答。

陳委員瑩：獵槍和魚槍的部分也是一樣。

主席：因為有很多項1 等一下每位委員表示完意見1 你們要聰明一點• 悧落一點，做一個很好的整 

理 、比較，說明可否，還有你們的意見。

接下來依座位順序請孔委員發言。

孔委員文吉：我的第二十條的修正主耍有3 點 ，第一，我在第二十條第一項後面增加但書，也就是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不適用之」，後面加「但首次違反或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及非營 

利狩撤目用目的• 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不罰」，這點之前大家都有共識，計對原住民持有獵 

槍除罪化的規定 > 故木席加在這裡，以保障原住民獵人持有之槍枝，畢竟係基於傳統文化祭儀 

與非營利狩獵為自用目的者，故不罰，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也有相關的規定。第二，本席 

於第三項增加「管理」二字，修正為「前二項之許可申請 ' 條件 ' 管理」，後面為「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及原民會定之」。第三，第五項修正為「主管 

機關應輔導原住民及漁民依法申請自製獵搶、魚槍，並應定期到原住民族地區辦理相關講習宣 

導」》第四，最後一項修正為「第一項，第二項情形，原住民自動報徽者• 免除其處罰」，就 

不要再寫什麼中央芏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辦理公告期間，這痤本席均予以刪除•只要原住民 

自動報緻者 > 免除其處罰。以上為本席對第二十條之修止。

主席：請鄭委員。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有關第二十條，本席所提第二十條與現行條文不一樣之處在於，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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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原住民m 槍為自製獵槍、但我的條文是原住民可持有第四條所規定之獵槍*因為第四條本 

來就有冩「獵槍」兩個字*故原住民可依第四條規定來擁有獵槍• 包含「魚槍、獵槍、彈藥及 

其主要組成的零件」。至於原住民雜有的制式獵槍興自製獵槍• 兩者其實是不同的*而如何管 

理原住民所擁有的制式撤槍？對此 1 原民會跟內政部、警政署一直都在溝通、協調 > 假設本會 

期能通過修正，那麼我們就給內政部與原民會一年時間來訂定管理辦法。但制式獵槍究竟該怎 

麼管？內政部與警政署之所以希望由原民會來管理獵槍，係因射擊協會的槍非蒈政署所管，而 

萣_ 由射擊協會管理• 因此，到底由誰管？誠然，管理不是很大的問題，如原民會沒有能力管 

现 ，且槍械室未興建完成之P  •那麼放在派出所也可以 > 或者多管齊下1 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 

。對此 1 本席認為原住民的獵槍可以採行制式獵槍方式管理‘ 若為自製獵槍，也可以雙管齊下 

一起管。不過最重要的是管理辦法，所以本席給內政部跟原民會一年時間訂管瑕辦法，俟管理 

辦法訂定後• 始正式開放持用制式獵槍，此係本席所提條文• 謝謝。

主席：請伍委員發言

伍M華 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本席先更正文字誤繕部分。第二十條第三項第tT行 ，「前二項 

原住民狩獵用槍枝及彈藥溺制式槍枝彈梁者，其許可申請、條件、期限、廢止、檢查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事項」 1 後面「之事項」三字刪除。其次 1 本席之所以提案修正第二十條，係因 3 

月 2 0 日所通過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单案•讓我們擔心族人所持之自製獵槍及 

其主要組成零件會有入罪的危險• 故而提案修正本法第一十條，將主要組成零件及彈藥納入除 

罪化的範圍，以確保未來修正草案三讀通過施行後• 持有自製獵槍的族人不會面臨刑責。有鑑 

於此，希望警政署能在第二十條條文修正尚未通過施行前先擬妥解決辦法| 這是第一點*第二 

，現行管理辧法對自製獵槍的定義有所不足，以致族人在現行法令規定下1縱使能合法持有自 

製獵槍 1 卻還是得面對安全上的疑慮，此亦是很多檢察官在處理這類司法訴訟案件時的見脾。 

爰此，本席認為必須檢討原管理辦法，並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主責| 內政部來協助*擬定 

更周全的管理辦法，以維護族人之安全與權益。最後，對於自製獵槍的安全性與管理，除進行 

諸多討論外| 也能反映族人的想望，也就是提供制式邋槍1讓族人打獵時可以擁有更安全的工 

具 。如對此有所疑慮，那麼本席建議可針對獵槍之殺傷力規摸進行統一規範，或者建立從發配 

' 持有到回收的完整管埋制度| 以消除社會上對於我們持有獵槍的治安疑鹿。爰此，本席提案 

，希望能另以法令來規範制式獵槍，在母法中創造法律空間=並完成各項的配套硏議'■待社會 

各界對此達到一定共識後，未來再訂定專法，讓原住民族人能在法律授權下去使用制式獵槍> 

稍後也可以請警政署表示意見，謝謝。

主席：除饜委員不在場外 > 提案委員均已說明完華。現在請高金委員“

高金娄員累梅：我對第二十條並未提案修正1 不過本席為鄄天財委員提案的共丨司提案人•請各位看 

一下。剛剛主席說今天很多原住民委員均提案修正第二十條1 不過我想請蒈政署表示一下S 見 

| 畢竟鄭天財委員的版本有本席、廖國楝委員、孔文吉委員連署1等於我們大家都是共同提案 

人 。至於伍麗華委員的提案，伍委員_ _ 提到，「前二項原住民狩獵用的槍枝及彈藥屬制式检 

枝彈燊者」 ，顯然民進黨的伍麗華委員也認為原住民自製獵槍應為第四條所規範之制式獵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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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伍委員、孔委員及鄭委員均認為原住民獵人應持有台法且安全的獵槍u不過槍砲彈藥刀械 

許可管理辦法的第二條竟然諝到原住民如何自製獵槍，我認為這寊在太隨便了！貫則原住民雖 

自製獵槍1 卻並未經過訓練！至於第二條究竞如何規定自製獵槍？嵘文中僅提到填充物的射出 

，但何謂填充物？槍身總長又是什麼？這些你們都沒有講清楚，致使非常多的獵人因此傷害到 

自己。我認為警政署應該有這方面的數據，況且，我們從未傷害過別人！復因管现辧法規定得 

不清不楚，讓獵人無法再精進技術，而獵人自傺者更是比比皆是^■如果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二十條可以修正 > 那麼我希望規定能更清楚=以 h是我的補充意見。

主席：其他委員有無意見要發表？若沒有，現在請警政署回應。

馮專門委員強生：非常謝謝各位委員的货貴意見，顯然原住民制式獵槍問題是一個大前提。基於原 

住民文化與使用槍枝的安全1 內政部向來態度開放1 這點一直沒變•至於是否給原住民制式槍 

枝？這其實也在我們的考慮範圔內<■但在警政署及非常多的會議中1 包括制式搶枝的來源'管 

理及使用條件等 > 有非常多必須考朦的因素，特別是制式槍枝牽渉到部分的治安管理問題1以 

致各方意見都有| 有鑑於此，我們也積極與原民會、法務部等討論，迄今尚無完整井識丨也因 

為沒有完整共所以不管是向_ 外購買制式槍枝 > 或是讓現有自製獵槍與制式獵槍並行也無 

共識。目前原住民比較擔心的是槍枝使用的安全問題，就此，我們過去也與國防部提過。有關 

制式槍枝的立場 > 我們初步建議| 若所有條件成就之後，我們末來不排除接受並儘快庳埋這區 

塊 ，這是我們對制式槍枝的立場。

第二 | 各位委員提到非常多意見*彙整出來後的共同意見為：原住民獵槍的主要組成零件與 

彈藥是否合併列入除罪化範圇？由於大家對此都有疑應，所以我們同葚於第二十條明訂，將主 

要組成零件與彈藥擺進來。

第三，現行管理辦法對自製獵槍的定義有爭議，不管是貿務上的認定或原住民自已的看法都 

有修正必要剛 _ 委員也提到，現行法並未授權自製獵槍的定義，所以我們這次也同意在第二 

十 條將其構造主要組成零件與彈藥全:部明文授權=一 次在管理辦法裡明訂。不 僅如此 > 將來管 

理辦法在訂定自製獵槍定義時，一定會廣納所有委員與原住民獵人的意見•我們會將法定得更 

周延，以確保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除罪化，不會有偶一不慎就遭受刑法處罰的疑慮，這部分我 

們同意。

另外，在相關的輔導上，其實目前各縣市警察局都有在做 > 若委員認為不夠明葩，未來我們 

也會在管理辦法中明訂，由蒈察機關或原民會共同輔助原住民使用獵槍安全與相關規定，以增 

進使用槍枝的安全=

在相關細節部分，孔委員提到首次違法的問題，對此 • 我們建議不耍納入。若首次違法也能 

除罪=那就變成凡原住民持有自製獵槍者均不需申請 > 一旦被抓1 只要主張首次違法即可1 所 

以這點我們比較不贊同。現在原住民只要登記申請就可以合法持有獵槍，可說非常便利，甚至 

是便捷！既然登記就可以合法使用，…說毫無阻礙，也因此，我們所以鼓勵原住民獵人均能依 

M規定申請，故建議不採納• 還有沒有其他我沒提到的部分？自 動 報 繳 -

主席：請把警政署所擬的第二十條草案說 /̂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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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專門委員強生：請各位委員參考我們所研擬的第二十條草案。第一項•「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 

、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槍」 ，增列「其主要組成零件或彈藥」幾個字予以明確化，也就是除罪化 

，所以後面為除罪規定，行政罰規定。第二項增列「自製」獵槍、「其主耍組成零件」或 「彈 

栗 j ， 製」魚槍，在法律上明n 予以除罪*第三項增列「自製獵槍、魚槍之構造、自製獵 

槍彈梁*及」，也就是將管理辦法的授權予以明確化I 明訂自製獵槍之構造與彈藥為何，待未 

來修法通過授權後，我們會立即將管理辦法中有關自製獵槍部分做更完整的定義•以適合原住 

民獵人的需求•以上是第二十條的修法重點*謝謝*

主席：請髙金委員發言。

高金委員素梅：第二十條提到自製獵槍組成零件及彈藥，可否說清楚這到底是什麼？我記得郎長曾 

說過第四條條文規範的所有槍枝，包括原住民撤槍在內• 均屬於制式猫槍”因此可否再說明清 

楚一點？如果現在不講清楚，讓第四條就這樣通過了，那麼一旦原住民獵人擁有比較安全的獵 

槍零組件時將會有刑黃，這點正是現在獵人所最擔心的。

主席：冩進來是為了除罪化=

高金委員素梅：我知道，但要講清楚啊！零件是什麼？彈藥是什麼？

馮專門委員強生：謝謝委員指導'•現在笫四條有授權公告各槍枝的主要組成零件，而現行法的主要 

胡成零件已經完成公告，獵槍的主要組成零件已包含在內" 當然*獵槍包括制式獵槍與非制式 

獵槍，而原住民的自製獵槍亦屣獵槍範瞑，只是為自製=因此，其主要組成零件會回到公告的 

主要組成零件，如此並不會有問題。畢竟主要組成零件均為槍管、槍身等機構，適用上並無問 

題 ，故我捫並未特別就自製獵槍的獵槍主要組成零件再公告一次1 均同樣適用*
高金委員素梅：可是管理辦法裡的自製彳鼠槍只提到填充物射出……

馮專門委員強生：這點将來會修正。

髙金委員素梅：所以我才說要講清楚』不能等到公告1 可以趕快拿出來嗎？再說f原住民的獵槍是 

阑於制式獵槍還是自製獵槍？

馮專門委員強生：是自製獵槍1

高金委員素梅：自製獵槍的彈藥' 零件 1 到底什麼東西是合法的？這個部分到底有沒有符合現在原 

住民撤人應該要有的安全的、先進的彈藥？你現在一直避免在你的第二十條裡談到所謂的不管 

是鄭天財委員的版本希鲨第四條要排除掉•或者是伍麗華委員認為原住民獵人的獵槍應該屬於 

制式槍。如果是制式槍，那這個彈藥應該就跟原住民的自製獵槍不一樣囉！所以你要搞清楚、 

說清楚、說明白。

馮專門委員強生：獵槍在我們列舉上就是獵槍，因為獵槍如果以現行法來處埋，現行法本來是有制 

式跟非制式|這次我們修法把非制式的獵槍刑度提高 > 所以它是涵蓋在所謂統稱的獵槍。m槍 

的主要組成零件，目前的法令規定已經授權，也公告完成" 獵槍的主要組成零件，包括槍管， 

槍身、板機 ' 撞針跟槍機，或許它的構造有所不同*但主要組成零件的名稱是相同的，所以未 

來原住民使用這個部分被查到都可以除罪。以上。

主席：只要是公告的*全部他們用到的話■都會除罪化*雖然你的槍是自製獵槍，但是零件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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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適f f l，也就是都除罪化• 好不好？

請鄞委員發言•

鄭天財Sr a Kacav«委員：內政部及蒈政署還是迴避了我們原住民立委這麼多人的提案1希望原住民 

獵槍可以使用自製的撾槍。你們的第四條1無論是現行條文或未來要修正的條文，都有「獵槍 

j 兩個字，那這個獵槍是給誰用的？我們非得在第四條和另外第二十條來規定，那你這個獵槍 

是給誰用的？射擊協會也不用獵槍啊！他們是用別的槍枝，對不對7所以當你把第四條增加了 

「制式.I 兩個字，還有「非制式」這樣的用詞時 > 相關刑黃又強化了 •之後當然我們的獵人就 

會受到更多刑責的可能性• i l 是必然的。上次修正^包括上一屆修正，原住民都一再反映，但 

內政部'箬政署都沒有稍微聽一下，何況還是根據最高法院的判決1根據你們委託铪中央警察 

大學的研究報告！這還不是一般的大擊 > 是中央螫察大學。之前部長、署長都認同說會朝這個 

方向努力•所以我們現在就面臨要訂定這樣的規範，既然要制定，我們原住民立委都希望能夠 

有安全的制式獵槍=事寅上，在這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前，我們弑是使用制式撒槍啊！ 

我們從來也沒有造成或成為社會的治安問題、我們也沒有拿槍去叛國，我們不會也沒有啊！那 

你們究竟在擔心什麼？可以舉什麼例子嗎？沒有吧？搶砲彈薬刀械管制條例也是最近幾年才制 

定■沒有幾年哬！之前我們都是用制式獵槍啊丨我們都沒有造成社會的治安問題嘛！所以這部 

分遼是請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主席：請孔委員發言。

孔委昊文吉：談到這個第二十條，就是有關自M獵槍部分，這是有寫在條文裡，但自製獵槍的定義 

是什麼，你們也沒有講清楚，按照你們的槍砲彈葜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什麼填充物的射 

出 ，填充物、槍身總長等等，這都是非制式的 > 非制式包括土造、改造、仿造，而我們原住民 

是不是都能使用非制式？非-制式是有一個安全上的問題，這是第一點我要_ 的 =

第二點 > 我在內政委員會已經質詢這麼多年了 *希望蒈政署跟原民會把原住民傳統自製獵槍 

的定義訂出來，到今天還是沒有提出來，實在令人遺憾！然後你這邊又講說之後會會同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現在才開始要做，我五'六年前就跟你們講了 |你們要針對原住民的傳 

統獵槍 ' 自製獵槍早一點跟原民會會商，把原住民傅統自製獵槍的定義規定清楚|希望把它納 

為制式獵槍，因為保障原住民獵人安全是最重要的。至於法院的判決就更離譜了，包栝王光祿 

的那個事件，因為他找到了一支自製獵槍，然後法院判決居然說我們原住民只能使用傅統的槍 

枝丨現在我們原住民打獵的獵槍，是不是只能用日據時代那種傳統要用填充方式的獵槍，也就 

是你們槍砲彈藥管理辦法所訂定那種？本席認為你們這個辦法一定要修正•什麼叫做原住民的 

自製獵槍？自製盥槍定義在這個條文裡有冩• 但辦法裡面也訂得很清楚，限制我們要使用填充 

什麼的！

另外你剛才說酋次違法的部分，原也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B 經有除罪化規定，就是說基於傳 

統文化 ' 非營利' 符獵自用' 工作、生活工具之用者不罰，請問蒈政署*你們對這部分有什麼 

意見？

主席：請署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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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署長家欽：非常謝謝姿員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站在維護治安的立場，我們這次修改的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主要是著重在臺灣的社會治安| 因為確實非法槍械，改造槍械非常多• P/f以我 

們的管制和刑賣都要提高| 我們是著重在這一點 1 所以整個條文修改的精神也是在此。至於原 

住民傳統上使用的自製獵槍及相關的菅理，本來就沒有涉及到這次修法*也沒有被當作是一個 

m點 ，沒有！不過委員的意見我們都尊s • 也都聽到了，但我耍踉委員報告，很多原住民一直 

認為我們警察常常去驭締他們自製的獵槍，事質上是有，沒有錯，我們承認有這個統計數字• 

但是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本來就是除罪化1 我們國家都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傳統、狩獵傳統*所 

以把自製獵槍除#化 > 而除罪化的先決條件就是在自製獵槍時需要登記、申請 1 這樣程序上才 

符合，然後就可以使用，也可以自己製造1 但一定要有申請，登記。我們查到原住民持有槍械 

的 T這裡有一涸數字，105年到 109年這四年當中I有 4 7 件 、5 4人 ，是單純的持有，但都沒有 

登記、申請》所以我們才會移送給地檢著，後來起訴是行政罰或刑罰，這就是司法的部分■"在 

此我要強調一個管理的問題，我們為了讓原住民使用自製槍枝是除罪化的，也都已經恨尊重了 

。然而先決條是要申請登記，為什麼原住民都不願意去登記？而且發生的件數還這麼多，我們 

常碰到有時候會便宜行事，就是借一下來使用• 這樣就會違反我們除罪化的精神。我再次強調 

管理很重要1 之後委員也都提到安全性=我們也很重視安全性• 也都予以支持，而自製獵槍一 

定要安全• 以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 也可以保障使用自製獵槍在狩獵時的安全。這部分遼包括 

零組件 > 當初沒有規劏得很清楚• 這次在第二十條才加進去1 也弄得很清楚1即購買比較好的 

零組件來加裝起來，就不會有安全性的問題。

再者，很多委員都提到訓練及輔導，我們也都同意有必要去強化。如果從管理機制到零組汁- 

要提供給他們，然後是訓練，這些都是一整套的，我們希望在第二十條能做一個處理。這次在 

整體法案當中• 我們是要取締非法槍枝，現在操作槍非常多及很氾濫，在網路上就可以買得到 

，未來我們經過公告查禁《之後還要取締*也都會移送法辦1這部分可能就會慢悛消失或沒有 

了 。如果想要犯罪的人是不是會走私，即回過頭去走私一些制式的呢？針對犯罪方面』有關制 

式及非制式的趨勢也會有一些改變，但是無論是制式或非制式，就是會危害治安及人民安全* 

我們都一定要取締s 我回到前面強調的，如果當初將自製獵槍除罪化，我捫希望原住民在使用 

的時候，管理自治要遵守，也要很嚴格

如果我們採取開放_並讓我們原住民在使用制式槍械能更安全的話，就必須進口進來，可是 

大家有沒有把揮呢？或是以後的管理要更嚴謹呢？在教育訓練上也要更嚴謹，就如剛才強調的 

■還是有那麼多人不願意去申諝登記，這是很現寅面的問題。我們必須討論這部分，也會採取 

開放的態度，而且亦會很尊M 。如果我們來討論這一部分1 或許可以達到一些共識，即能維護 

治安的目的，並達到原住民使用自製槍枝的方式。

主席：這一輪再請兩位委員發言• 在完言後先讓我來說一下初步處理的方式，然後再進行下一輪發 

言 。就三位委員好了1 還有黃世杰委員1 胃儘量簡意賅，因為我在1 2點一定要離開。

伍麗華Saidha! Tahcvecahe委員：我們剛才一直在關心定義的部分，其K 不外乎就是擔心我們會 

很容易落於立刻入罪這部分，所以想要請敦一下，就是我們的第二十條與院版修正草案之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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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八條的施行曰會不會一致呢？

馮專門委員強生：向委員報告• 我們剛剛有講過，這次是因為改造槍氾濫1 重點是在治安的部分， 

而原住民的槍枝是配合到管理辦法的修正。針對它們兩個的時間，如果是第四條、第七條'第 

八條及第九條修正公布之後就立刻施行：而有關原住民的部分，也希望趕緊將管理辦法訂完以 

後 *由行政院來公布。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我的惹思其實在前面也有提到，在第二十條修正尚未通過施行 

前 • 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下解決的辦法？請說明一下》

馮專門委員強生：段們會督促我們的各赘察機關•對這部分的處埋要怎麼樣來配合現在修法的目的 

，因為主要組成零件已經進去了，我們會要求所有各警察機關能依據這個精神不要去取締b

f 五麗華S a  i d h a 丨T a h o v e c a h e 委員：但是我還是希望務必提出一個辦法。

林組長國清：我們會儘速來修改管理辦法，因為第二十五條有一個曰出條款。

主席：我看你們第二十條第一項也可以立刻貿施，你們還是可以分項去制定施行日期、現在你們是 

分條嘛！由於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的g 製部分可以延後，這等一下再談 > 我們先請兩位委 

員發言完，讓我決定一下f 大家再往下，好不好？我有一些sdmion啦 ！

請高金委員發言。

高金委員累梅：謝謝主席，我剛聽完署長這樣說，我必須要回應•下你的說法。其實您剛才的說法 

*並沒有解除我們幾位原住民立法委員的疑慮，就是第四條的撒槍1到底要將原住民的獵槍放 

在哪裡？第二個，你一直在說原住民撤人不願意去登記，我現在告訴你，剛剛郸委員請到，日 

據時代我們原住民用的槍枝就非常先進了1 也是屬於制式獵槍•一直到了現在有所謂的槍砲彈 

燊力械許可管理辦法之後，才把原住民的自製獵槍列為什麼呢？我唸一遍給大家聽|在這個管 

捏辦法的第二條裡，原住民的自製獵槍是指原住民為傳統習俗文化，由申請人自行獨力或與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民協力，在餐察分局核准之地點，並依下列規定製造完成，供作生活所用 

之工具=然後他們的獵槍叫做什麼？第一，填充物的射出*很抱歉，填充物的射出就是用黑色 

火藥，然後打擊底火引爆=這也是引起非常多原住民獵人斷手' 斷腳及斷眼睛的因素。第二， 

填充物講的是什麼？須填充於自製獵槍槍管內發射，小於槍管內徑之玻瑪片'鉛質彈丸固體物 

; 其不具制式子彈及其他類似具發射體，彈殼，底火及火藥之定裝彈■第三 • 是槍身總長。從 

你們這個辦法裡面，這支獵槍已經把原住民獵人限於只在這個部分而已。

再來，你說我們要到所在的這個所謂的戶籍登記所，然後到你的派出所去登記。其窗，在管 

理辦法裡面*有關原住民獵人會製造獵槍的部分，你們也沒有制定►也沒有輔導及做些什麼。 

署長，很抱歉！您剛剛説原住民的很多概人不去派出所登記• 你寊在是不接底氣，我必須要這 

麼樣跟你說明，好嗎？我希望你們能夠清楚知道原住民獵人為什麼不去登記？現在原住民獵人 

所持的槍枝，與你們警政署現在所訂定的法有什麼樣的落差？今天如果你們不真正去面對這涸 

問題，原住民撒人的獵槍問題就永遠+ 會解決。謝謝。

主席：請黃委員發言。

黄委員世杰：剛剛聽了很多大家的討論，我想簡單講幾點意見。第一，我還是覺得原住民要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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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m槍或制式獵槍• 這是一個政策問題，但不要用修改定義的方式來做=這個問題在第二十 

條 ，或者是後面的管理辦法* _ 才幾位原住民委員所提出來的也是實情|如果沒有很徹底瞭解 

的話、由於原住民使用獵槍如同剛才很多人_ 到 ，它是一倘歷史過程 *過去他們就曾經用過不 

是你們所描述的那種槍• 現在他捫手中還持有很多這種的。如果你們讓他們沒有辦法按照管理 

辦法去登記的話，你們想要的高度納管及我們再來討論R製槍枝的進程• 這都是無法達到的。

我認為包括原住民主管機關也要去瞭解*就是規劃要符合實際上的現實•如此才能逹成納管 

率高，納管率高了之後，大家對治安的疑虚就可以少一點•這樣才有可能往下走。我覺得這是 

長期以來一個套套邏輥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但並不是用改寫槍砲定義的方式去處理，因為 

這樣就會變成根據這個法的精神去管理槍砲會有一個漏洞。

我們應該把它拿出來做一個特例 > 也就是所有的槍砲彈藥刀械原則上是全部要禁止的 > 然後 

裡面有一塊是基於尊重原住民傳統文化等等，在…個特殊的條文裡面做一個完墼的處理1 這個 

處理包含在法律和辦法裡面5也就是包含行政機關的部分• 因為那是可以隨時調整的，所以需 

耍以符合實情的方式來做》現在做了這麼多年都還沒有結果*這是很奇怪的，所以後績不但要 

快 ，而且一定要接近現寅既然我們的目標是納管率高，就必須瞭解現實狀況f把它全部納進 

來之後，才有辦法解除他們的疑慮，不然現在要他們來登記，他們會覺得自己是自投羅網•因 

為按照你們現在寫出來的文字 > 他們沒辦法認為自己手上這一把是符合規定的=會有這種情形 

啦 ！所以我覺得這是要處理的。

另外，因為我等一下要先離開， 以我要先表達一下，我；_ 剛看到3 個附帶決議，這也是我 

今天想要提的'■替政署很明確地說空氣槍 ' 玩具槍不在這次第二+ 條之一的修正箣1 內 1可是 

自從玩具槍管理規則被太法官肓告違憊之後，其貢這一塊是一直有很多疑慮的，因為現在沒有 

管理規則|所以就發生好幾件案子 > 我支持這3 個附帶決齑•希望依照這些精神去做 < 這也是 

我質詢的時候提到的• 你們的檢驗標準跟經濟部這邊要有一致性，還有就是，我們不能讓這些 

業者永遠都要經過冗長的訴訟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以及玩家所持有的槍枝到底合法或不合法 

>換句話說，有關設計的劻能和危險性的規定1 應該要在製造前就讓他們可以確認，而不是他 

們已經投入生產並且銷售了，玩家也持有、應用了 1 然後還要面對法院的判決=我跫得這個部 

分要特別提醒一下，謝謝。

主席：好 *我這樣想啦■請大家指教看看可不可以。當然，署長_剛有說明，這次修法是要把那些 

改造槍枝納蒈並強化刑責，這是為了治安。但是因為在委員會審査的時候，本席衡酌原住民委 

員所指出的•對於原住民使用槍枝有非常多民怨和事實的問題需要處理，所以我特別開出這一 

條路 > 就是我們等第二十條的修正案送進來，再趕快把這個這次修法原本沒有要處理的課題加 

進來1所以是這個過程。

現在我們還是溫暖一點，給警政署一些鼓勵v 為什麼呢？因為其宵有成果耶！警政署現在拿 

出來的這個草案|我看其實就是8 個字一全面除罪、安全保障。怎樣叫做全面除罪？現在第- 

項把零件、彈藥這些可能輕易觸法的部分放進來了 •所以自製獵检過去可能觸法的部分現在都 

除罪了。安全保障則是我們_ 剛講的第三項，就是很重視安全問題，包括自製獵槍要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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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負贵教大家來做、怎麼做才能保障他們的安全等等，他們把貴汪扛起來了。現在我們已經入 

法了 =就是要由中央王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去訂定辧法*要教大家怎麼做、規格 

要出來 >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算是有成果啦！

當然 • 對於大家關心的制式獵槍開放的部分1 其實我私底下有一直溝通，但是真的要跟各位 

委員抱歉 > 就是這次修法真的沒辦法過。所以我們現在要決定的是要不要表決1還是要用共識 

決 ；我們要決定這個* 共識決的意思就是|今天大家對於制式獵槍沒辦法放進來的部分表示體 

餽 ，這樣我們就會有協商結論，然後送院會三讀。沒辦法有共識的部分就是讓政黨來背書1針

對制式獵槍放不放進來，我們整合成2 個版本 ' 然後送院會表決•這個時候就是政黨要替人家
/

背書嘛！好不好？請大家決定一下，看是要有共識還是要表決| 好不好？

請孔委員發言。

孔委員文吉：剛才署長的答復有初步解決我的一些疑問，我覺得原住民為什麼沒去登記、怕會觸法 

或怎麼樣，針對這個部分，你們說要會同原民會訂定辦法，對此，我這邊有一個具體的建議， 

就是要把時程給我們• 看你們跟原民會什麼時候把自製獵槍的相關定義訂出來。我的提案在「 

申請 ' 條件」之後有加「管理」2 字 | 倒數第二項還規定將來有關自制獵槍的部分•你們應該定 

期到原住民族地區辦理講習跟宣導=請你們仔細看一下我的版本。我:認為第三項一定要把我的 

但書規定進去1 而且你們還耍找國防部，而不是只找原住民族委員會。總而言之1我资得不要 

只照內政部的協商意見通過，你們仔細看一看我們委員的版本有哪些是可以納入的，現在就可 

以直接講了。

至於第四條第一項有關定義的部分，我增列的第四款「0 製獵槍」的部分就可以不必增列了 

，但是第三項我的但書一定要列進去。其次我也耍在這邊眼署庹反映一下，你們的保七跟森林 

朁察為了調査原住民是否觸犯森林法的案件*在執行刑事訴訟法的附帶搜索時，一査獲未登記 

的原住民獵搶就直接把原住民移送法辦，這個部分要怎麼樣去避免？希望署長能夠注意這個問 

題 。這部分可以私底下再跟我講 > 但是你們一定要實際看一看我們的版本有哪些規定 > 你們說 

你們要跟原民會定之，可是國防部可能也要納進來吧？以上幾點是本席的具體建 

主席：謝謝孔委員| 第四條可以說已經處理到只剩下最後一項的文字要怎麼修。我們第四條這一次 

就不修，然後看怎麼把第四條的部分用文字表現在第二十條，好不好？這個就決定了！

現在請鄭委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剛才署長好像並沒有理解到原住民的憂慮，原住民之所以對第四條很憂阑 

1 就誠如你剛剛諝的，我們這麼多原住民獵人不去登記他的獵槍，這樣的比例很高。按照我們 

現在通過的第四條，這些人的刑責又更重了，這就;是找們的憂悫，所以他也很難符合第二十條 

的規定。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_增加了「構造」好像對我們有利，其寊不是啊！這跟前面一樣，就因為這個不符合 

第二十條 ' 然後第四條乂増加了「非制式」、 | 制式」的用詞，而且相關刑貴乂強化/  1 我們 

觸法的機會也就更大了 =沒有「構造」的時候還有法官龠考慮你們的定義沒有法律授權，我們 

還有機會贏：現在加了「構造」 • 我們就更沒有機會贏了，所以這個部分對我們是非常、非常

立法院公報第 〖09卷 第 43朋黨團協商紀錄

190



的痛，你們無法感受我們的痛，針對這個部分，我的建議是，因為今天是協商|而且不是委員 

會 ®

主席：這是正式的朝野協商| 我們都有對外轉播。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知道*我的建議是原住民立委的這幾個提案，第一個要謝謝召委給我們 

機會併案送出來，但是今天大家看起來很難有共識*是不是就拜託院長再協商，我的建議就是 

這樣 -
主席：現在就是請效大家，送到院昆那裡去，最終還是耍整合成A ，B 兩版，也沒辦法每一版都表 

決 ，所以我現在就是整理出A 、B 兩版，即一版是有制式的，另_ 版則是沒有制式的。再來，孔 

委員版的報繳無期限跟首次違反無罪，我們就不處理了 • 因為那個太可泊了。

孔委員文吉：但是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的部分……

主席 ：我本來是這樣想，假設我們願意有共_ |我們就來修今天官方的建議版|道樣我們就不必表 

決 • 免得耍政黛表態，然後再刪一次原住民同胞的這個問題1就是政魃表態制式猶槍要不要開 

放 ，最後就會變成這樣：如果我們不表決，想要有共識 | 我們就來修一下•把大家的意見看看 

如何整合，然後以這個官方建諶版為主來嗲，這樣我們就可以不必表決；如果大家真的堅持耍 

表決 1 我們就把它整合成A ' B 兩版，至於A 、B 兩版的文字怎麼冩，我們禮拜五冉協商一次， 

好不好？

孔委員文吉：本席建議警政署針對第二十條、第四條……

主席：只有第二十條，第四條就不用了。

? 1委員文吉：第四條後面的但書很重要1 即 「但自製獵槍主要組成零件種類1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國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 」公告的內容包括槍管等等的，因為原民會要依據這個才能 

跟醤政窨協商，所以我說這個但書很重要• 以上是第四條第三項的部分《

第二、第二十條管理的部分，即定期到原住民地區辦理相關講習，那個用附帶決議處理沒有 

關係，但是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及非營利狩獵自用3 的 ，那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 

的規定 • 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夠慎重考慮將其納進來6

主席：謝謝孔委員已經同意第四條不做整體的修正| 只是把最後一項納進來1就是寫在第二十條裡

陳委員塋：孔委員很care國防部的部分1 而我今天也很注意警政署組長一開始講到輔導的部分， 

你只有說原民會和你們，並沒有講到國防部| 之前你也說警政署沒有技術所以沒有辦法輔導， 

所以我才說你們會同國防部一起來處理，換言之，你今天並沒有講到這部分*我不知道是你剛 

剛漏講，但並沒有排除他們嗎？好 ，既然這個會同包含了國防部……

主席 ••將國防部也寫進來好了，因為現在只有寫會同原民會*

陳委員瑩：孔委員，他們說國防部有納進來• 那你就可以放心了、而我也可以放心了。

主席：對啊！

孔委員文吉：你們的版本只有跟原民會，我的版本則是有加上國防部=

主席：孔委員的意思是耍用制式的版本來表決還是不用呢？還是我們就用官方版來修？我是建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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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官方版來修，

孔委昊文吉：因為你們現在還有一些時間要整埵文字，所以請把我們的版本再看一卜u

主席：禮拜五，好不好？

孔委員文吉：至於如何處理，本席尊重我們內政委員會的意見。

陳委員瑩：大家很關心的是，因為這次修法要去管理這些非法改造槍忮1常然原住民其實是受到波 

及的，我們不應該是跳起來的一群，但是我們卻焦慮了》當然，也請蒈政署不要讓我們一直活 

在過去恐懼的世界裡1 我們希望能鉤往前走，也希望這次修法到公布施行之前有一個緩衝期， 

至於緩衝期有多久，我請原民會、警政箸全力、強力來宣導| 該不罰的就絕對不罰，你們也要 

誧清楚，也鼓勵大家杷握這次機會趕怏補登記| 這些部分請你們務必好好宣導並且實際做到。

主席：找剛剛S良葉委員分享一下心情1 其實警察同仁的治安責任是滿重的，所以制式搶枝到底要不 

要開放一事，我就去求情、拜託葉委員，到底我們要讓政黨就制式槍枝去表態、表決，還是我 

們再忍痛，以咐帶決議或其他的方式來處理，現在我們至少已經有第三項的保障安全，即國防 

部也納進來，那我們就用共識、目標來向前邁進、來試看看，就這部分葉委員是否也覺得可行 

v
葉委員毓蘭：謝謝B 委 * 其實我覺得這條對於我們整個社會治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不可以漠 

視長期以來一直困擾原住贝同胞在整個傳統文化上的需求，其實對於剛才黃世杰委H的那段話 

，其實我是很有感的，署長剛剛有提到，有些人可能沒有去登記等等，我覺得政府要做好管理 

• 要有一個善治的埋念，要m他們知道守法 > 守法其實是一個社會或是傳統文化繼續維持的最 

大公約數 > 如果法律有問題s 或是我們在管理規定上出現了一些障礙，那是我捫公務人員的責 

任 > 像蒈政署可能對原住民族的需求沒有辦法完籴掌控，對此，上次召委在主持修法會議的時 

候 ，我也提出了 ■個臨時的修正動議，希望原民會能夠就整個槍砲彈燊相關規定1從原住民的 

角度 1 來了解他們的需求是什麼*同時能夠充分將其反映出來 > 然後螫政署才可以再從社會治 

安的角度來著手1 我覺得這跟傳統文化不應該是背道而馳的，而是能夠並行的。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耍讓原住民同胞們知道，我們沒有想要把你們打成違法者或犯罪者，所以 

未來整個管理一定要更符合他們真正實況的需求，然後也方便他們能夠守法、能夠去登e □但 

是 *我們一定要保障合法、取締非法，因為社會上還是會有很多人想方設法去取得原住民的身 

分 ，即如果我們真的開放制式槍枝，會有一些人利用其他的方法來取得• m 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還是必須要有一些防弊的措施，在此我個人非常贊成剛剛孔委員所提的 > 我們可以在第一款加 

上但書，不要全面把制式槍枝……

主席 ：就是把第二十條第三項整合成文字。

請高金委員發言"

高金委員累梅：謝謝主席，我還是要表達一下我的立場。事實上，我一直認為原住民的獵槍真的不 

應該規範在槍砲弹藥管制條例裡面1 所以鄭委員大財以及本席有提出原住民的獵槍或獵人的專 

法 ，但很遑憾的是並沒有被排入。現在召委、署長所擔心的治安問題 > 我們也非常尊重，本席 

必須強調• 警政署、內政部長期以來漠視原住民立法委員一直不斷要求你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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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直都沒有獲得解決• 我必須先予以譴責。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第二十嵘、請餐政箸跟其他原住民立委溝通一下，整合一個院版跟原住民 

委員的版本| 然後送到院長那裡協商，好不好？這是我的建議• 謝謝 。

主席：所以你還是建議要表決，我剛剛聽起來大家是希望不要表決■好啦！既然你要表泱•說要弄

兩版.......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沒有說要表決。

主 席 ：你 說要寫成兩版• 兩版就是不一樣，就是制式獵槍的部分要寫成兩版一委員版跟院版1這就 

是要表決啊！

髙金委員素梅：我們就討論一下嘛！也許我們會在那個協商場合，因為我們也必須……

主 席 ：我要送去給院長……

高金委員素梅：對 ，送到院長那裡。

主席：我是希望你們弄兩個版本給院長，不要全部送院長協商，等於他要重新協商。

高金委員素梅：我剛剛的意思也是這樣• 我說幾個原住民立法委員的版本整合成一版，好不好？

主 席 ：好 ，那就禮拜五再開一次會。

處理第二十條之一。陳委_ ，你S 要修嗚？這個應該就不用增訂了，好 。那就不予增訂^

處理第二十條之二"關於本條，官方是建議依審査會的意見，就是原來審査會第二十條之一

處理第二十五條。關於第二十五條，我剛剛整個聽下來，就是公布施行日期的部分有分開， 

如果有分開 > 不要把第二十條全部延後，第二十條第一項要趕快、馬上實施，讓它除P 化 ，像 

零組件等等，好不好？就是第二十條第三項之施行曰期外，重點是第三項，第一項、第二項的 

部分要趕快做| 這樣好不好？剛剛伍委員有提醒，所以第二十五條我們就把施行日期用項次來 

區分，修正通過*

現在離十二點有半個小時，我們來決定一下，我們要整合成兩個版本，送到院方去，大家整 

合寫版本要用2 天的時間，禝拜五再來開會？還是用2 0 分鐘，現在冩寫看？你們有辦法嗎？還 

是要禮拜五來開會？

孔委員文吉：因為禮拜五還要再開會，剛才第二十條我們有一些具體建議1 你們再把它看怎麼漾…

主席：禮拜五再來開一次會。關於附带決議*這 3 個附帶決議官方都同意？有惹見嗎？好 ，那你們 

去溝通，禮拜五再處理附帶決議。孔委B • 你的第二十條倒數第二項可以做附帶決議哦！

孔委員文吉：宣導的部分可以做附帶決議

主席：你寫一下，如果其他委員要提附帶決議，也請於禮拜五一併提出來。

高金委員素梅：孔委員，鄭天財委員版本你也是共同提案人，饜國棟委員也是1要不我們就用鄭天 

財委員的版本？

孔委員文吉：我的版本跟鄭委員的版本第二十條有很多不一樣。

主席 ：高金委員，鄭# 員不見得要下去表決哦！還是讓他們去溝通，禮拜五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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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委員文吉：第四條第三項但書，我堅持要列在第四條"

主席：禮拜五找時間做第二次協商，原則上做整合，好不好？再次懇請各位委員，我們還是要往正 

面來看待這一次的修正，因為警政署確賓已經把過去輕易、容易觸法的零組件也被法辦的這個 

部分全面一體除罪化了，另外也要求他們眼國防部、原民會一起扛起來，包括自製獵槍的製造 

規格 ' 彈藥等等這些部分要去修法，確保原住民同胞的安全，使用自製撖槍有所依循，而且能 

保障他們的安全■這兩點在這次修法到今天為止，我們官方能夠做這樣的精進，我們基本上還 

是正面看待。今天還有沒有委員要補充意見？如果沒有的話，那就感謝各位委員，我們的協商 

算很順利，禮拜五再擇期召開協商1 謝謝。

散會（11時2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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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錄

立 法 院 第 1 0 屆 第 1 會 期 第 1 3 次 會 議 議 事 錄 〔109年 5月 I5 曰 （

星期五），L09年 5 月 1 9 日（星期二）〕................................................................（4 9 9 〜 570 )

黨團協商紀錄

109年 5 月 1 5曰 （星期五）

民進*黨團召集協商

1.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 ，民眾簏黨團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委員陳素月等〗3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及第二十條 

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為洲等17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 

，第七條及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2,委員分別提案並經院會逕付二 

I貴併案協商：（1〕賴惠員等21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2)陳瑩等16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3)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C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 

條條文修正草案」（4)孔文吉等17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 

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5)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6)廖國棟等16人擬具「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 （ 5 7 1〜 5刖 ）

109年 5 月 2 2日 （星期五）

院長召集協商

榭繽研商「赓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 j 、 「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修正草

案 j 及 「公務員懲戒法修正草案」等案相關事宜....................................................（5 8 1 〜 602 )

附 ：本 期 委 員 發 言 紀 錄 索 引 ..................................（6 0 3〜 60S )

4 7 9 5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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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5 月 1 5日 （星期五）10峙 4 分至11時 19分

地 點本院紅樓 301窗議室

主 席管委員碧玲

協商主題 1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査行政院函請審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民眾黨黨圈擬具「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陳素月等1 8 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及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林為洲等1 7 人擬具f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七條及第二十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案 。2,委員分別提案並經院會逕付二讀併案協商：（1)賴恵員等2 1 人擬具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陳瑩等 1 6 人擬具「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3 )伍麗華Sddhd Tahovecahe等 2 0人擬具「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4 )孔文吉等1 7 人擬具1  倉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四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5)鄭天財Sra K：acaw 等 17人擬 

具 「槍砲彈薬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6)廖國棟等1 6 人擬具「槍跑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j 案 。

主席：謝謝鄭委員及伍委員與會1 現在我們開始協商。

兩位委具、次長、署長、各位同仁 > 大家好。今天是第二次朝野協商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我們第一次協商的時候，第四條、第七條、第八條 ''第九條 1 第二十條之 

一都已經有結論，第二十條之一陳瑩委員的版本不予採納，並修正通過第二十五條條文。

今天最主要是討論第二十條1 經過蒈政署這幾天努力和所有委員進行溝通，目前有一個草案 

出來，這個草案我看是相當開明的把委員們所關切—— 原住民朋友需要使用獵槍的安全保障， 

做非常大幅度修正，本席先請各位委員同意讓笹政着杷他們所擬的草案作說明，好不好？謝謝 

高金委員的到來。

報告委員會，等一下院會將進行第十六案的表決' 如果在按鈴7 分鐘之前大家有共識1我們 

就謀各位委員簽 字 。如果今天我捫沒有共識的話，將來就不是我們簽字‘可能是黨團三長簽字 

。我是希望這個歷史性的修法在我們手中完成1 各位委員也會留下一個歷史紀錄* 所以，在按 

鈴 7 分鐘之前^大家覺得沒有問題' 我們就趕快拿下去給黨團簽字。

現在請內政部醤政署說明。

林組長國清：主席、各位委員■■有關本署對第二+ 條條文的修正1 我作簡單報告。第一個是修正第 

二十條第一項「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搶、其主要組成零件或彈藥」除罪 

化 ，維謨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組成零件或彈藥的權利。第二，第二十條第二項，我們也明確 

將 「原住民相互間或漁民相互間未經許可| 販賈■■轉讓，出租、出借或寄蒎自製獵槍、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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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零件或彈槩…… j 除罪化，以維護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組成零件或彈藥的植利。第1  ' 

第三項是將「第一項之自製獵槍，魚槍之橫造、自製獵槍彈蘂」也納入管理辦法授權筛圍，以 

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另外，增訂由本部會同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共同訂定管理辦法，以符合原 

住民所需要自製獵檐的實際需求"

再者，修正第二•卜五條第二項 > 主要是需要完善的管理跟配套措施，以免產生管理上有漏洞 

跟空窗期，這在上次已經修正通過也有決議，就是除第二十條第三項的實施日期由行政院訂定 

以外1其他的我們另外再訂定實施日朗。作以上簡單報告。

主席：現在議場已經按鈴7 分鐘•>其實他們之前都有和各位委員作溝逋，大家覺得怎麼樣？

諝鄭委員天財發言。

鄭天財S「 a Kacaw委員：時問的關係，我簡單說*有關制式獵槍的部分，原住民立委大部分都是提 

制式獵槍，這部分我上次就說過j 今天就不再重複講。

我現在要特別跟大家說的是，1 0 7 年 8 月 1 3 日內政部答復本席以及內政委員會所有委員，特 

別在說明欄提到：二 ，旨揭貴席所提有關原住民狩獵槍枝管理等問題 > 本部業於1 0 7 年 8 月 7 

曰召開會議，邀集原住民族委員會、國防部軍備局，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 0 5 踎 、本 

部猙政署及部分縣市警察局代表共同審慎研譎• 三 ，上揭會議已獲初步共識 > 鏟於原住民使用 

制式獵槍需有完整配套措施•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比照射擊運劻槍枝模式 > 會銜本部訂定「原 

住民獵槍弹藥管理辦法」 ，並由學者專家提供對治安層面釤響較小又符合安全及狩獵需要之獵 

槍規格，由國防部軍備局進行産製評估，並於2 個月內送本部參考。又 > 1 0 7年 1 2 月丨3 曰內政 

部行文給內政委員會以及內政委員會委員表示：「二 、有關原住民狩獵槍枝管理問題，本部業 

於 1 0 7年 S H 7 日邀集相關單位…… 〔單位本席就不一一念了）已獲初步共識，鑑於原住民 

使用制式獵槍需有完整……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比照射擊運動槍枝管理模式1 會銜本部訂定  ̂

原住民獵槍彈藥管理辦法』，並由學者專家…… 。〔意思就是可以）三 、鑑於開放……所以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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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我們今天審第_ 十條就是要給內政部訂定制式獵槍的管理法源，既然內政部餐政署已經 

跟相關機關開會• 已經完成也有共識，我們現在就可以通過。以我的條文為例，制式獵槍的辦法授 

權內政部會銜原民會來訂定，他們都已經有共識，我這邊提的是一年內要訂這個辦法*如果大家認 

為一年還不夠，改兩年都可以，何況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內政部的文字也準備好了……

主席：等一下還是請大家再回來討論，這個事情全民還沒有準備好，我們暫時休息，先去表決，回 

來再繼續開會。

休息

繒緝開會

主席：現在繼摄開會“

各政黨決定要表诀，那就去表決。我們要保障原住民自製m槍的安全性，大家請看草案版本 

，國防部都願意跳下来扛起自製獵槍的製造過程，我們都已經m 它人法，原住民朋友的自製獵 

槍即將要進入有安全保障的新時代1 如果是在我們內政委員會各位委員的手中完成修法，這是 

歷史性的交代• 我為什麼一直希望是在這裡完成修法？因為這個修法的成果是屣於大家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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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送到院會去協商，修法的結果是表決的結果，或者是黨團三長修法的結果，各位委員在 

這個修法過程中是無法留下歷史紀錄的| 我的用心是這樣。所以如果今天我們還要去談制式獵 

槍 1 我覺得那就算了嘛！我的用心大家不appreciate，就算了 ^

大家回顧一下，委員會審查的時候有沒有第二十條？沒有，雒讓第二十條的修法放進來？是 

本席回應大家的需求1 放進來之後修成今天這樣=即將要全面保障自製獵槍的安全性f而且也 

把零組件容易觸法的事情全部除罪化*如果我們還要堅持這個治安破口 |堅持要開放制式獵槍 

，我們承擔不起這個責任，現在的獵人可能很少數，開放制式獵槍之後人手一槍怎麼辦？日據 

時代是農業社會，現在是什麼時代？警政單位完全沒有準備好*

本席今天主持這個會議，用心良苦，所以我會說這一席詁。如果大家還是不願意接受這個版 

本 > 我也無所謂 > 我們就離開這個修法成果• 就把這個修法成果送給黨團三長去處理，好不好 

? 請大家表示意見。

請高金委員素梅發言。

高金委員素梅：非常謝謝召委的用心良苦，我們其實也理解啦！我還是耍再強調一下•到目前為止 

原住民的獵槍並沒有造成社會治安的不穩定 > 所以這個話其質也不用把它擴大'■我們所有的原 

住民立法委員或是我的族人也尊重……

主 席 ：這個我也要說明，我並沒有這樣講，是開放制式獵槍以後的危機。

高金委夤素梅：我還沒講完，召委，不好意思■•我們也理解蒈政同仁在第一線保障入民生命財產安 

全的辛苦，還有他們自己的生命安全，我們也知道在地方現在槍枝氾濫I 但是請不要把原住民 

製造自己的獵槍列為治安的隱憂，這是第一點我要補充的。

主 席 ：從來沒有，這個我一定要先說明，從來沒有！

高金委員素梅：第二、我要_ 的就是從以前到現在原住民的獵槍其實就不像現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管制的非常不安全的獵槍，這個我必須要先講，所以一苜以來原住民社群的獵人有被地方 

上族人尊重的地方，因為他要懂得天文學，植物學、動物學，甚至於要愛護動物*我就舉一個 

例子，目前管制條例讓獵槍使用火藥，所以有非常多的獵人傷害自己。其次 |目前還有很多的 

族人用喜得釘1 我們真正的獵人說喜得釘其實是最傷害動物的_他們告訴我說當他用喜得釘打 

到一隻動物*這隻動物如栗沒有死j 他心裡是痛苦的。所以我們一直強烈地希望警政署或政府 

能夠給我們一套合乎安全然後又可以讓我們管理的機制，或者是我們可以討論出一套管理的機 

制 ，對於所謂的射擊協會就有一個非常完善的管理辦法，而他用的是制式獵槍，制式的槍或工 

具槍 - 長期以來原住民獵人就已經不被尊重了，一直到現在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不埋解跟衝突 

? 當然非常謝謝召委今天排了第二十條| 也謝謝替政署提供原住民主要的零件或彈藥，願葚跟 

原民會來討論開放對原住民既安全又有文化價值的獵槍，我非常感謝，召委，我們不會給你引 

起很大的困擾，我們其實是可以討論■■可以對話的• 至於留下歷史紀錄，對我來_ 我不在乎1 

我只要我的獵人有安全合法的獵槍。

關於第二十條，我問一下昝政署，你們所說的主要零怦或彈築其實只有講獵槍，請問—下魚 

槍沒有嗎？因為第二項有提到魚槍，但是第一項並沒有提到，你們待會可以補充說明。以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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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說明。

主席：請警政署回答一下u

馮專門委員強生：謝謝委員的指教，魚搶沒有主要組成零件的公告〇見行就沒有。

主席：所以就不會入法，就不會違法就對了，是不是？

1 專門委員強生：對 1沒有主要組成零件=

主席：沒有違法的機會啦！

高金委員素梅：我再問另外一個問題，第一項的主要零件或彈藥就是你們現在公告的那五種，包括 

撞針什麼的，那第三項有提到第一項自裂獵槍、魚槍的構造，自製獵槍的彈藥這些朿西，是不 

是會比現在公告的五個遺多？

馮專門委員強生：現行的撒槍公告，制式'非制式包括原住民自製獵槍，其主要組成零件都在獵檜 

的範圍，所以我們現行已經公告五項，也不會再多，因為多會對原住民不利。

高金委員素梅：好 ，所以以後第三项所說的第一項的自製獵槍構造還是以你們公告的五個項0 為主

?

馮專門委員強生 ：主要組成岑件就是那五項■

高金委員累梅：好 ，不好意思，剛剛召委有提到國防部要參與自製獵槍的製造。

馮專門委員強生：也同意。

主席：這個要加進去。

高金委員素梅：如果按照現在公告的這五項，根本就不需要國防部啊！現在我們的獵人就會做啊！

馮專門委員強生：我們是認為國防部有専業技術，能夠提供你們參考1製造的過程可以比較安全， 

因為國防部是比較專業•原來我們是沒有，後來孔文吉委員

主席：這是長期以來好幾個委員一直要求的。

高金委員素梅：我明白•但是請聽一下我現在的重點，我的重點是餐政署現在所公告的原住民獵槍 

的五個零組件跟彈藥，其實以目前來講不需要國防部進來，我們原住民獵人就會做了啊！我耍 

講的重點就是未來這個法通過之後，雖然你們耍會同原民會製造安全的槍，你的零組件也是以 

這個為規範•還是可以有更好的零組件？請說明 > 謝謝。我們不要在道邊打混戰，你們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O K?

徐副處長福臨：報告委員 > 我是國防部軍備局的代表，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配合警政署•他在使用， 

操作'維護或在製作上需要一些安全注意事項，我們都會去_導'協助他，其實都是為了原民 

的安全'■以上 9

高金委員累梅：我知道，但是你沒有回覆我的問題。我再講一遍，警政署公告的零組件就是那五項 

，目前你們公告的那五項原住民的獵人都會做，不需要國防部，所以在條文的第三項裡面說， 

第二十條通過之後，你會會同原民會……

主席：高金委員锼得不需要國防部|足不是？你認為國防部不須入法？

高金委負隶梅：國防部進來的原因是什麼？

主席：那你們要講好，因為好幾個委員的意見不一致，長期以來大家希望國防部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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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委員素梅：大家不要看到國防部進來就覺得對安全是很好的，如果國防部進來以後還是按照現 

在公告的五個零組件……

主席：高金委員改變了過去所有的論述啦！

高金委員素梅：召委，請你不要故意……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完全錯誤啊！

高金委員累梅：召委1請你不要誤解我說的話1或者是假裝故意不去面對這件事情，好不好？我們 

認為國防部進來……

主席：但當時是大家要求要進來的，我再說明一次。

陳委員瑩：我們一方面要求要制式攝槍* 一方面又不要國防部•我覺得這樣子很錯亂□

高金委員素梅：陳瑩委員•抱歉，請你們讓我講完好不好？

主席：所以你們不要自己在那邊亂陣腳嗍！

高金委員素梅：請你們在這邊聽我講完，讓我們的獵人，社會大眾清楚知道=召委，我們當然要國 

防部進來，但是國防部進來不是僅僅限於蒈政署公告的原住民獵槍的這五個零組件，明白了嗎 

? 所以請你們正式面對我的問題，不要說把國防部納進來，好像原住民獵人就要非常感謝你們 

■我們要真正解決的問題。我可以不在制式或非制式獵槍上面眼你爭奪1但是你的獵槍如果不 

能把動物打死，只是造成一個小小傷□ ，動保團體也會難過"我們部落的獵人告訴我•我捫獵 

人有傲人的規範，請你們讓我們的孩子在從小成長到成年的階段，把原住民的傅統文化跟大自 

然 、傲物的相處方式| 在這個過程裡面謓我們好好的完成部落的學習，好嗎？謝謝 • 陳委員 ■ 

你懂我的意思嗎？

主席：請陳委員瑩發言。

陳委員瑩：我知道啦丨那這樣好不好？高金委員關心的五項零組件的部分，請國防部依你們的專業 

來判斷，警政署提供了這樣的意見|是否還需要再補充才能達到讓原住民獵人能夠安全使用獵 

槍 1而不再有這樣的疑慮？是不是請國防部就專業表示意見？因為蒈政署表示他們沒有技術， 

原民會更沒有》過去大家會去討論，我們想要爭取原住民的獵人可以有制式的獵槍，其寊前提 

是為了安全起見1所以之前我也有要求•希望會同國防部、W政署跟原民齊一同來處理這個獵 

槍的間題。就安全的部分•請你們不要去看這幾個零組件，就你們的專業認為哪裡有不足，請 

你們再提出來做為我們修法的參考。

主席：如果到時候可以擴大零組件公告的範圍，國防部也會處理，對不對？替政署也會減少…… 

徐副處長福臨：要槍砲彈藥認證，你今天是只有這I I件 ，如果你後面有多或少或增減或修改等 > 我 

們都會協助1我們一向都有跟瞀政署配合。

主席：那五項是架構的五項，不是內容的五項，所以有關內容，在這之外有什麼新的可以公告的.

在我們這個法出去以後都是動態的。

高金委員素梅：所以也可以……

主席：都可以、都可以，都會在裡面=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要跟伍委員和陳瑩委員說，以現在內政部所提的修正條文，完全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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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國防部幫我們原住民自製，沒有這樣寫。

主席：他把國防部漏掉了• 我們上一次……

陳委員瑩：這個等一F就會補上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 ：讓我說完，你們_ 話的時候我也沒有打岔u增加國防部會同是去H 辦法 * 

是增加國防部會銜訂辦法，並不是幫我們自製獵槍。第一項寫得很清楚1 自製獵槍是誰自製？ 

不是國防部自製，是原住民自製獵槍，第一項寫得很清楚• 是原住民自製獵槍。如果願’意的話 

，那很好啊！就把第一項加上原住民及國防部，要把國防部放在第一項*放在第三項只是訂辦 

法而已，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高金委員強調的是那五組零件就是現在的，那有什麼改變呢？那還要用到國防部嗎 

? 如果除了這五組零件，內政部、餐政署願意再增加，我們就可以請國防部幫我們做，那很好 

，那麼自製獵槍就不是原住民自製，原住民自製當然就自己製了，但是國防部可以製| 必須要 

把條文寫清楚1 這個部分如果沒有這樣寫清楚的話，（五委員、陳委員1 我跟你們說，因為現在 

把構造加上去了，如果其他的規定還是原來的，我們一點機會都沒有，構造不在裡面的時候， 

遼有法官會認同我們，免了我們的罪，沒有刑責，加了構造以後，法官就不能再引用最高法院 

的判決說訂的辦法沒有法律的授權。現在加了構浩1 就授權內政部膂政署訂現在的那個辦法， 

而我們的獵人就是沒有辦法照現在的辦法來使用，因為這個使用根本就是非常落伍的。

因此 1 第一個 • 關於這五種零組件*內政部替政署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再增加？第二個•這樣 

增加之後，需要國防部幫忙製造 > 那才有意義4這個部分如果只是這樣通過1原住民的撖人只 

有增加刑貴，內政部現在所提的修正條文實質的問題是這樣。

因為剛才陳委員不在•你逭沒有到的時候我待別提到|內政部在1 0 7年 S 月 13日行文給內政 

委員會，在 107年 12月 n 日也行文給內政委員會，說有關制式獵槍他們已經開過很多次會議 

，只要把原住民獵槍彈藥管理辧法訂出來就可以了，我們如果在第二十條沒有授權他們訂制式 

獵槍的原住民獵槍彈藥管理辦法*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訂，所以我才會說，既然內政部、昝政 

署跟相關部會包括國防部都開過很多次的會議，這個•部分我也讓兩位委員了解。當然管委員是 

非常不支持，我尊重 > 但是針對你剛才有不小心、也許是無心之說，說原住民獵人會成為治安 

的、制式獵槍會成為治安的……

主席：絕對沒有這句話 > 你搞錯了 >是說開放制式獵槍之後，擁有制式獵槍的規模將會大暈擴張。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修正很好，謝謝。

主席：我沒有修正，_ 剛就是這樣講 > 你扭曲、嚴重扭曲，可以調出來看，沒錯。

鄭天財Sra h caw委莨：我們那邊都有錄音。

主席：開放以後人手一槍的時候怎麼辦？是這個間題。

現在兩個問題，如果說明後還是無法說服，郞委員還是堅持制式獵槍要入法.我們最後應該 

就會表決，現在我們先請國肪部、昝政署、司法院冋答幾個冏題：第一，請司法院回答_剛鄭 

委員擔心這個修法絕對沒有保障除罪丨乂而會增加刑立的部分=請d 法院說明。第二 > 請蒈政署 

、國防部說明，所謂的公告項目是否為動態可以增減、增加？另外，國防部可否替他們製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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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獵槍？

請司法院先說明。

雇頁調辦事法官正德：司法院針對這部分僅提供一些意見1犋本第二十條第一項本身是除罪化的規定 

3所以除罪範圍的大小如果把它明定的話，比較不會引起爭議*過去第二十條第一項主要只針 

對自製撒槍有作除罪•但是會有一個爭議，如果他今天持有的是主要組成零件1甚至是一個子 

彈的話•這樣是否有除罪效果就會引發一些爭議1我想這一條再把主要組成零件和彈藥的部分 

修進去的話 > 可能第一項除罪範園就會比較明確一點，所以基本上第一項的規範其實對原住民 

來 _ ，應該是比較有利的，這是第一項的部分。

接下來會面臨第二個問題是 > 其除罪的範圍除了法條規定之外，但是所諝的自製獵槍|我們 

究竟耍開放到多大？以司法院來講•這部分渉及到刑事政策的問題，它僅限於自製獵槍還是可 

以擴及到制式獵槍的程度？這部分涉及到刑事政策，司法院是尊重大院及主管機關的權責。

主席：你們不必管要不要擴大制式獵槍，我沒有問你。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是 。

主席：我是問你以現在的版本1委員擔心的是現在這樣會比過去更危險，更有機會讓原住民族面臨 

司法風險，你就處理這一塊。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從第…項的角度來講是比較不會，現在比較會有疑慮的 > 委員剛剛也有提出來 

是第三項的部分，因為第二項只有針對槍枝的構造部分有訂一個授權規範，至於槍枝的主要組 

成零件在這邊並沒有特別規定，這部分會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如果沒有特別規定，就是冋到第 

四條第三項由主管機關公告的範圍為準。

主席：對 。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另外一種就是看要不要把它定進去，連這個地方的主要組成零件，也是要用授 

權的方式一併來定，這變成會有兩種立法的選擇。

主席：可是已經在第四條，還要重複嗯？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所以這部分就變成是立法的選擇，如果第四條……

主席：不是啦！效果是否一樣？第四條已經有了，還需要重複嗎？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如果第四條已經有公告的話，這部分可能耍看聲政署的公告*

主席：就是零組件的公告1依據零組件的公告就沒事了 >對不對？

顥調辦蓽法官正德：對 |只要有的話。

主席：你如果處理到這裡，就回到餐政署和國防部的公告是不是動態的，是這樣嗎？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是 ，沒錯，謝謝。

主席：那就很涪楚-

高金委員素梅：不好意思_我再說明一下。獵槍的公告現在是內政部也就是警政署公告的，它公告 

的獵槍是槍管，槍身、扳機，撞針•槍機，這目前都沒有問題1但是這絕對不是構成獵槍的主 

要東西，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希望國防部或笞政署_我們獵人知道？如果未來我仍原住民的自製 

獵槍 > 國防部可以再放寬獬槍所謂的這些東西，當然我們樂觀其成3甚至以後國防部就製造•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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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安全的m槍給獵人，我們獵人就跟你們購買1購買完後就到警政箸去登記，按照警政箸的規 

定 ■原住民的獵人一人可以有兩支1對不對？如果他過世後就報廢1甚至他要離開他的家郷一 

一比如他是在屏東縣申請的，他現在要到都會去I 這個槍枝就必須要跟著他去，他要把屏東派 

出所核可的槍枝拿到都會區的那個地方，然後在都會區的那個地方還要到派出所那裡去做管理 

，是這樣沒有錯吧？所以現在最m 要的是國防部進來後，針對原住民的獵槍可不可以更多一點 

開放？這是我們獵人一直很在意的&

主席：對•這就是我要請他們回答的部分。

請猙政署先說明。

陳署長家欽：修改第二十條的重點有兩個，第一是除罪化的部分，即組成審件，第二就是安全性1 

這就是我們獵人及族人最關心的議題—— 安全，如果沒有安全，他們才要倡議進口制式的，即 

沒有安全他們才要進口，是不是這樣？如果這部分一方面可以除罪化，另一方面又可以更精良 

'安全，我就不會去考量到這個，是不是？如果一支槍枝的組成零件除了聱政署公告那五件以 

外 ，如果國防部的技術或其専業可以指導原民使其更安全，當然警政署是同意，但是就是看國 

防部的意見有沒有辦法達到，但是我的建議就是要安金|而不是要把火力加大s也不要超出獵 

物的火力和製造_這一點和委員溝通。

高金委員累梅：這個沒有問鼴，請國防部回應•下。

主席：請國防部說明。

徐副處長福臨：我是國防部代表，第二次發言•國防部在製造上是特許行業，我們也是配合內政部 

警政署的政策來辧理|只要有提出明確的需求規格1我們也是很多選項之一•因為其實可以進 

口1自製或國防部製造•這沒有問題。

主席：請伍委員麗華發言。

伍麗華 S a i d h a i  T a h o v e c a h e 委員：我想這一次的修法，我自己的版本和目前内政部協商的版本其 

貿非常相近，所以我說明~下我們參與這一次修法提案的幾個立場。

第一 > 所有原住民委員呼應的都是族人長期的期待1 就是很卑微的想法，期待能夠擁有安全 

' 合法的制式獵槍。剛才我們署長有提到火力的部分當然不是我們的訴求，僅僅就是希望安全 

、合法，所以我們還是期待未來或是f盡快，包括內政部、替政署*國防部及原民會能夠朝這個 

方向來研議i 所有的原住民委員還是會持續監督，所以這是我第一個立場。第二個立場就是道 

一次第二十條的修法雖然不盡如我們的期待 > 但是最重要的訴求還是被看到並採納了，那就是 

我們不希望經過第四條修法之後 > 譲過去第二十條的除罪化其實還是經常在訴訟上發生很多争 

議 ，讓我們的族人很容易被羅織入罪；另外也是怕新的修法後，我們在自製獵搶之前所擁有的 

組成零件也會讓我們陷入危機，所以在這次第二十條之修正|我想最重要的萣如果能完成這兩 

項除P  ■讓我們在未來能更加確保族人不容易陷入這樣的危機*針對這部分，我們還是深表感 

謝及認同，我也在此特別表明立場。最後，我逭是期待在自製獵槍的定義以及菅挫上，特別要 

求原民會能夠踉骛政署一起修訂管理辦法，我們還是非常期待，因為這個管理辦法非常重要， 

一定要周延、合埋，也期待原民會能夠堅守為族人權益把關的立場，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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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謝謝伍委員，我們休息一下，大家討論後就來做最後決定。現在休息。

休息

繼績開會

主席：繼續開會。宣布好消息 > 非常感謝各位委員在漫長修法的過程1從委員會開始|我真的看到 

不分黨派，原住民委員嘔心瀝血為原住民族人朋友大聲疾呼|讓這次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時能夠納入第二十條，企圖解決原住民獵人使用a 製獵槍的可能性•以及為使用自製獵槍的 

合法性與安全性，找到更大的保障。這條路一路走來到今天，警政窨、內政部、國防部及原民 

會在這過程中也聽到委員的聲音• 在修法過程中用最大開明程度，將我們想要更進一步保障原 

住民朋友部分納入修法內容，我們也看到張其祿委員代表政寐跟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在整個修法 

過程都陪伴我們，所以_ 冰經過協商*我們決定增加一個附帶決議1要求行政部門對於制式獵 

搶開放的問題還是要積極研議* ,

稍後會處理附帶決議 > 在此之前，修正第二十條的版本已取得共識•a 們採用大家手中資料 

左邊第一襴為基礎，但第三項句未修正為「會同中央原住民……」，我們不使用「中央」二字 

，即修正為「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定之」，也就是納入國防部，以本草案之版本做為 

第二十條協商共識的版本。找們現在去寫協商結論的時候，等••下再—— 對於剛才的修正還是 

以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為主，因為這是法律用語。

現在宣讀修正條文1即第二十條修正條文按照內政部建議文字，修正第三項句末為「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國防部定之。 其餘按照內政部建議文字。

有關這次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需處理之條文皆於協商後取得共識，等一下聱理協商 

結論=現在處理各項附帶決議，共 5 案 。

第 1 案由張其祿委員領銜提出*有溝通過嗎？需要修正文字？內政部的修正文字有給張委員 

看過嗎？大家手中有修正文字嗎？好 『因為沒有印出修正文字1請影印所有的修正文字，先等 

所有的修正資料影印回來，大家喝口茶。

很高興 happy ending !

現在處理附帶決議。

第 5 案印回來了，我們先討論第5 案 > 就是制式獵槍這一案，我們把「是否」刪捧以後，然 

後倒數第二行「向本委員會」改成「向內政委員會」 1 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第 5 案就通過 

。後面這張不要，就這一頁，只是提専案報告，他印錯了，後面這張不耍，就印第一頁附帶決 

議而已，後面那張條文是不對的。第 5 案通過，

第 1案修正部分是把第三行括弧的文字改成下面手寫部分•先請教提案委員，有沒有意見？

張委員其祿：這個附帶決議除了特別針對模擬槍專供外銷及研發應先取得許可之外，我們還特別關 

切空氣槍的一些玩家1就空氣槍專供射擊運動使用之出口製造開放與否要另行硏議。其實拫多 

玩家和空氣槍的業者，今天也在門口對於這件事表示關切’這次修法基本上是希望對於操作槍 

作一個納管，同時也處理像原住民族的這些獵槍等 > 另外也要識一些玩家能夠安心，我們不要 

讓他們覺得今天的修法是限制51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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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第1案修正為「鑑於槍砲彈薬刀械管制條例第一.十條之一修正，模擬槍專供外銷及研發應先 

取得詧察機關之許可.主管機關匦於三讀通過後，六個月內訂定模擬槍管理辦法。並就槍砲彈藥管 

制條例第五條之-空氣槍專供射擊運動使用之出口製造開放與否另行研議，」，第 〗案修正通過。

第 2 案修止為「鑑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修正，模擬槍及不具殺傷力之低動 

能遊戲用槍時有因查緝誤檢之可能，為有效區隔動能及危險性，主管機關應於修法三_後六個 

月內，研修現行動能初蒒（測試方法*測試器具）相關規定，並針對空氣槍非渉刑事案件應不 

予查辑績效核定及查緝獎金，俾使更能保障民眾權益。」》

張委員其祿：不好意思，我再說明一下1現在關於檢測部分，因為有時候現在都是由目己—— 對 1 

這個我們有溝通了 *檢測部分我們希望更標準化，不要到時候可能有的這邊檢測可以，那邊檢 

测勖能又太過，就是我們找一個標準化的檢測方式• 另外很多玩家特別在乎查緝這件事，而且 

過去査緝的紀錄並不好，就是査了很多，但最後這些都不是*所以就不納入查緝績效及績效獎 

金範嘻 > 以解決玩家的疑慮。以上都溝通過了•

主席：警政署認為可以嗎？績效跟査緝……

黃局長明昭：可以。

主席：所以是對非刑事案件。

黃局長明昭：刑事案件還是可'以依照……

主席 ：對 ，那個很重要，刑事案件一定要，沒有問題喔？好 ，第2 案修正通過。

現在看附帶決議第3 案 。第 3 案沒有修正，我們就不念了，委員有沒有■意見？

張委員其祿：我們今天既然要做迓些，就是要讓大眾更明瞭，不管這些方法為何■都要加強宣導4 

主席：各種宣導方式你們要努力去做。

張委員其祿：以避免玩家及業者違法。

主 席 ：我們既然修法1就是希望大家不耍違法，宣導是好事 > 所以沒有問題吧！好 |第 3 案通過。

請說明第4 案 。孔委員不在，本案最主要也是宣導，要使原住民瞭祥我們的修正內容 > 所以 

耍求你們去輔導他們的申請等等』然後予以宣導•這個有沒有問題？

馮專門委員強生：同意，

主席：第4 案也通過《剛剛第5 案也處埋了，所以附帶決議5 案都通過。謝謝大家，我們現在就把 

協商結論寫出來，等一下請委員簽字。

我們緦算完成了這個辛苦的任務。這次的修法，我們把玩具槍、模擬槍、操作槍等等 > 這些 

經常被拿來改造以後有強大火力的這種犯罪工具也納入一致的管理，並提高刑責，對治安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行政院很關心的一個修法方向，現在總算修法完成；其次，有關玩 

具槍產業在出口方面、未來修法之後可能遇到的困難，我們也都透過幾個附帶決諶，讓穴家放 

心 > 這些附帶決議可以避免大家所擔心的輕易入法，這部分也作了處理：另外，有關原住民族 

人自製獵槍的安全性跟合法性，我們也更進一步的確保，大概就足迗三個重^點_我們都完成協 

商結論/ ，這個過锃中，你們在溝通上很辛苦，也是給你們嘉勉。

散會（〗丨時1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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